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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 
 
宜蘭縣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0960109004B 號 

訂定「宜蘭縣各國民中小學運動場地設施開放使用管理辦法」。 

附「宜蘭縣各國民中小學運動場地設施開放使用管理辦法」條文。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各國民中小學運動場地設施開放使用管理辦法 

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22 日府秘法字第 0960109004B 號令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民體育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宜蘭縣（以下簡稱「本縣」）立高級中學與各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學校」）在不

影響教學及生活管理之原則下，應依本辦法規定開放提供縣內社區民眾與機關、團體

或公司、行號使用校內運動場地設施從事各項體育活動。 

第三條 本辦法相關用語定義如下： 

一、運動場：指游泳池以外，供各類運動使用之室內或室外場所，包括：多功能運動

場（館）、球類運動場（館）、田徑運動場、跳遠沙坑、溜（滑）冰場（館）、技擊

場（館）、極限運動場（館）、舞蹈教室等。 

二、運動設施：指供各類運動使用之運動器材與設備，包括：田徑、水上、球類、技

擊等運動，及重量訓練所需之設備或器材。 

三、完全開放式：指未設圍牆與開關，任何時間均得自由出入者。 

四、半開放式：指設有圍牆與開關，在開放時間內得自由出入者。 

五、封閉式：指設有圍牆與開關，未經校方許可不得進入者。 

六、自由使用：指無需經過校方同意即可逕行使用。 

七、申請使用：指須事先洽獲校方同意方得使用。 

八、休閒運動：指非亞、奧運等國際競賽指定之運動項目（如：慢跑、太極拳、拔河、

滑輪、慢速壘球、元極舞等）。 

九、競技運動：指亞、奧運等國際競賽指定之運動項目（如：籃球、排球、棒球、壘

球、溜冰、擊劍等）。 

十、民俗體育活動：指我民間流傳久遠之國術、太極拳（劍）、舞龍（獅）、扯鈴、跳

繩、踢毽子、划龍舟、跳鼓陣等活動。 

十一、競賽活動：指開放參觀並有競賽評比之休閒或競技運動之競賽。 

第四條 本縣各學校運動場地設施開放範圍與開放時間如附表一。 

第五條 本縣境內各社區居民及機關、學校、團體或公司、行號之成員，得於前條開放時間內，

依附表二所列方式與內容，使用本縣各學校之運動場地。 

學區內之社區居民或機關、團體借用本縣各學校完全開放式之運動場地，從事與各該

場地用途相符之體育活動者，得免繳使用費。 

第六條 申請使用本縣學校運動場地者，應依「宜蘭縣各國民中小學校舍（地）及設備借用管

理自治條例」相關規定向學校提出申請。 

第七條 本縣學校運動場地內所開放使用之運動設備與器材，除學校另有規定外，場地使用人

得免費依設備與器材之用途自由使用；但體適能設備、極限運動設備、鉛球、鐵餅、

標槍、跳遠沙坑、跳高與跳箱器材等具危險性之運動設備與器材，應有指導人員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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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做好防護措施後，方得使用。 

自備運動設備或器材使用本縣學校運動場地者，除學校另有規定外，應依各該設備或

器材之特性，自行做好防護措施，方得進入場地使用；其應以「申請使用」方式使用

場地者，並應事先徵得學校同意，方得攜入設備或器材。 

前項自備運動設備或器材，使用者應於離場時自行攜離，並將場地回復原狀。 

第八條 本縣各學校應就校內不同用途與材質之運動場地（如：室內木質地板籃球場、室外水

泥地板籃球場、塑膠跑道田徑場、礦渣跑道田徑場等），依據本辦法分別訂定場地開放

使用注意事項，於各該場地入口或明顯處張貼公告，並登載於學校網站備供查閱。 

前項場地開放使用注意事項之內容至少應包括以下各項： 

一、開放使用時間。 

二、限制事項，包括： 

(一)場地限制：例如六歲以下兒童、八十歲以上老人或孕婦需有成年家屬或親友陪

伴方得進入；不得攜帶寵物入場；禁止車輛進入等。 

(二)活動限制：例如限籃球、排球、羽球等運（活）動使用；禁止從事高爾夫球、

棒球、壘球等運動等。 

(三)衣著限制：例如限著運動鞋或軟底鞋、禁止使用釘鞋及滑輪等。 

(四)設備器材限制：例如未經許可，不得裝設或移動場內籃球架、羽（排）球柱及

使用燈光設備等。 

(五)特別限制：例如標有 圖案之設備或器材，應依操作說明使用；標有 圖

案之設備或器材，應有指導人員在場方可使用等。 

學校依前項規定訂定場地開放使用注意事項時，應依限制事項之內容，於各該

應標示特別限制圖案之設備、器材或場地明顯處張貼標示與限制文字，以提醒

使用者確實注意。 

第九條 同一運動場地，同時有自由使用人與獲學校同意之使用人要求使用時，應由獲學校同

意之使用人優先使用；同時有不同的自由使用人要求使用時，使用目的符合場地主要

用途者得優先使用；無法認定場地主要用途或使用目的相同者，先到場者得優先使用。 

第十條 依本辦法自由使用或申請使用本縣學校運動場地設施從事各項運動或競賽活動者，應詳讀

學校之場地使用注意事項，並確實遵守，其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學校財產或其他人生命、

身體或財產之權益者，應自負損害賠償責任；集體使用者，應由申請人負連帶責任。 

第十一條 申請使用本縣學校運動場地從事競技運動、民俗體育活動，或參與人數在五十人以

上之休閒運動者，申請人應於活動前為所有參與人投保平安險或團體意外險；其可

能致第三人生命、身體或財產遭受損害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前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者，投保金額不得低於以下標準：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台幣二佰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台幣一仟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台幣二佰萬元。 

四、保險期間總保險金額：新台幣二仟四佰萬元。 

第十二條 應以「申請使用」方式使用本縣學校運動場地設施者，除依本辦法第六條規定辦理

申請外，並應具結承諾以下事項： 

一、所有參與人員均會遵守本辦法及學校相關規定，若有違反，經校方人員制止或

糾正仍未改善者，無條件由學校撤銷同意，並沒入保證金以為懲罰。 

二、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負損害賠償連帶責任，並同意由保證金先行扣抵賠償。 

三、未依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理投保事宜者，學校得逕行撤銷同意。 

第十三條 使用本縣學校運動場地設施從事各項運動與競賽活動者，應保持場地之清潔，並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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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以下安全事項： 

一、二十人以上集體使用之活動，應有專人維護現場秩序與安全。 

二、六歲以下兒童應有成年家屬或師長在場陪伴。 

三、懷孕婦女或患有疾病者，應事先自行徵詢並遵守醫師之指示，不應從事不適宜之運動。 

四、未戴安全帽、護膝、護腕者，不得使用極限運動設施。 

五、活動中如遇天然災害，應立即停止活動並依活動負責人或學校管理人員之指揮

儘速避難；若現場無負責人者，應儘速自行避難，並向當地消防警察等救災單

位報案或撥打一一九電話求救或報案。 

六、不慎受傷時，若需救護車協助就醫，可自行呼叫，或請學校值班人員代為呼叫救護車。 

發現有犯罪行為時，應立即撥打一一O電話或向當地警察單位報案，並告知學校值班人員。 

第十四條 使用本縣學校之運動場地設施者，未經學校同意，不得有下列行為： 

一、在媒體上廣告、錄影或做實況轉播。 

二、張貼文宣廣告。 

三、售票、收費行為。 

四、移動場地之擺設或佈置。 

第十五條 使用本縣學校之運動場地設施違反本辦法及相關規定，經學校制止或勸告仍不聽從

者，學校得立即停止其使用，如涉有刑責，學校應即報警處理。 

第十六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附表一 宜蘭縣各國民中小學運動場地設施開放時間表 

開放範圍 完 全 開 放 式 運 動 場 （ 館 )半 開 放 式 運 動 場 （ 館 ）封閉式運動場（館）

非假日 
上午五時至七時 
下午五時至七時（有夜間照明
設備者，得延至九時） 

下午六時至七時（有夜間照明設備
者，得延至九時） 

下午六時至九時 開
放
時
間 假日 上午五時至下午七時 

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有夜間照明設
備者，得延至九時） 

上午八時至下午九時 

 

附表二 宜蘭縣各國民中小學運動場地設施開放使用方式與內容一覽表 

使用內容 
使用       場地 

方式      類別 
使用人數 

完全開放式 
運動場(館) 

半開放式 
運動場（館） 

封閉式 
運動場（館） 

未滿三十人 自由使用 自由使用 申請使用 
定期 

三十人以上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未滿五十人 自由使用 自由使用 申請使用 

休
閒
運
動 不定期 

五十人以上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未滿十人 自由使用 自由使用 申請使用 
定期 

十人以上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未滿三十人 自由使用 自由使用 申請使用 

競
技
運
動 不定期 

三十人以上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未滿十五人 自由使用 自由使用 申請使用 
定期 

十五人以上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未滿三十人 自由使用 自由使用 申請使用 

民
俗
體
育
活
動 

不定期 
三十人以上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競賽活動 不限人數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申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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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秘法字第 0960109005B 號 

訂定「宜蘭縣史館場地使用管理辦法」。 

 附「宜蘭縣史館場地使用管理辦法」條文。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史館場地使用管理辦法 

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22 日府秘法字第 0960109005B 號令發布 

第一條 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宜蘭縣史館(以下簡稱本館)各場地使用管理，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場地，係指本館所屬之研討室、會議室及宜蘭設治紀念館。 

第三條 本府及所屬機關以外之機關團體或個人(以下簡稱申請人)申請使用本館場地，應於使

用日前十四日向本館提出申請，並於核准後七日內繳清全部費用及保證金。 

申請使用宜蘭設治紀念館者，除應依前項規定辦理外，並應檢附拍攝錄影計畫書。 

第四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使用本館場地，應依其所使用之場地性質，分別繳納費用及保證金，

其收費標準如附表一、二。 

前項費用，應依法解繳縣庫。 

保證金於活動結束、回復場地原狀經檢查合格後無息發還。場地如有損壞或遺失物品，

由保證金中核實扣抵，如有不足，依實追償。 

第五條 申請核准後因故不需使用場地者，申請人應於使用前三日以書面通知本館辦妥退借手續。

未辦或逾期辦理者，視同自願放棄使用權利，已繳納之費用，除保證金外，均不予退還。

但因天災、事變等不可抗力情事，因不可歸責申請人之事由致未能使用者，不在此限。 

本館未能如期提供場地時，得於使用日前三日通知申請人變更使用日期，申請人如不

願變更者，本館得無息退還所繳費用，申請人不得請求賠償。 

第六條 研討室、會議室之使用期間以三日為限，使用時間分為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十

三時至十七時)兩個時段，國定例假日不予外借；宜蘭設治紀念館以非開館日為限，分

為日間(八時至二十時)、夜間(二十時至次日八時)二個時段。 

申請人如需延長使用時間，應於使用期限屆滿前辦理續借手續。 

第七條 使用場地期間，其安全維護及公共秩序，均由申請人負責處理。 

使用場地，應遵守下列規定： 

一、研討室及會議室： 

(一)不得為營業、婚喪喜宴、危險表演之使用。 

(二)室內禁止服裝不整、穿著木屐、拖鞋、釘鞋及攜帶危險物品者進入。 

(三)室內禁止用食、吸煙、燃放爆裂物、火燭或其他具有引起火災之虞之行為。 

(四)室內外如需張貼海報、懸掛旗幟布條或擺置花籃等物品，應置於本館指定範圍。 

(五)場地佈置未經許可，不得使用本館其他設備或用具，且原有固定設備不得變更，

如需自行加裝燈具、音響或搭設展演設備，須徵得本館同意，並確保電力負荷及

設備之安全無虞，用畢應即恢復原狀。如有損壞，應立即修復或照價賠償。 

(六)佈置或彩排使用場地時，以半天為限，如需開啟冷氣或燈光，依收費標準表計費。 

(七)申請人應於活動結束後儘速回復原狀並清理場地。如有逾期留置之物，本館得逕

以廢棄物處理。 

二、宜蘭設治紀念館： 

(一)申請拍攝錄影內容應正面呈現，不得違反善良風俗或損及本館形象。 

(二)申請人工作期間不得妨害正常公務之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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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經同意不得任意破壞或移動場地週圍擺設景物。 
(四)申請人如需用電，應自備電力，本館不予提供。 
(五)設治紀念館開放時間，室內空間，不予外借。 
(六)申請人經核准同意佈置者，應於活動結束後隨即恢復原狀，違者逕予拆除，其費

用由保證金扣抵。 
(七)申請人拍攝之內容如侵害他人權益，應自負法律責任。 
申請人違反本辦法之規定，情節重大者，本館除得停止其使用外，並得沒收保證金。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各種申請書表格式由本館另訂之。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宜蘭設治紀念館收費標準表                                             （附表一） 
類  別 費用項目 數 量 金     額(元) 備        註 

場地使用費 以每小時計 

1.日間時段：8 時至 20 時，每小

時 1,500 元。 

2.夜間時段：20時至次日8時，每小

時3,000元。 

不足 1小時以 1小時計。

基本費 

清  潔  費 1 次 / 日 2,000 元  

保證金 一般保證金 1 次 20,000 元 使用場地一律繳交本項費用。

冷氣使用費 以每小時計 500 元 

非開館時間若開啟冷氣需

計收冷氣費。(不足 1小時

以 1小時計) 附加使

用費 

燈光使用費 以每小時計 300 元 

非開館時間若開啟電燈需

計收燈光費。(不足 1小時

以 1小時計) 

備註： 

1.經核准後，於七日內繳清全部費用及保證金。 

2.館內佈置不得拆除展示板，嚴禁使用釘子，腳架及相關物品均需加裝保護墊，禁止飲食、嚼檳榔及

口香糖、吸煙；館外園區嚴禁亂丟煙蒂、垃圾及踐踏草皮；垃圾請自行處理。 

3.使用場地如有損壞或遺失物品時，應視其損害程度於該保證金中扣抵，如有不足，並得追繳。 

4.申請人如需用電，應自備電力，本館不予提供。 

5.本館開放時間，室內空間不予外借。 

6.時間之計算，自申請人所需道具運抵本館起算至活動結束道具運完為止。 

 
研討室及會議室場地收費標準表                                        （附表二） 

費  用  項  目 研  討  室 會  議  室 

場  地  使  用  費 1000 元 3000 元 

一  般  保  證  金 2000 元 4000 元 

合          計 3000 元 7000 元 

備註： 

1.不得為營業、婚喪喜宴、危險表演之使用。 

2.室內禁止服裝不整、穿著木屐、拖鞋、釘鞋及攜帶危險物品者進入。 

3.室內禁止用食、吸煙、燃放爆裂物、火燭或其他具有引起火災之虞之行為。 

4.室內外如需張貼海報、懸掛旗幟布條或擺置花籃等物品，應置於本館指定範圍。 

5.場地佈置未經許可，不得使用本館其他設備或用具，且原有固定設備不得變更，如需自行加裝燈具、

音響或搭設展演設備，須徵得本館同意，並確保電力負荷及設備之安全無虞，用畢應即恢復原狀。

如有損壞，應立即修復或照價賠償。 

6.佈置或彩排使用場地時，以半天為限，如需開啟冷氣或燈光，依收費標準表計費。 

7.申請人應於活動結束後儘速回復原狀並清理場地。如有逾期留置之物，本館得逕以廢棄物處理。 

8.如有損壞器材設備者應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扣抵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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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令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旅觀字第 0960112137 號 

主旨：檢送「宜蘭縣政府觀光旅遊共同指示牌設置作業要點」乙份，請  查照。 

說明：本要點業奉  縣長 96 年 8 月 24 日核定實施。 

正本：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府所屬各機關、本府各單位 

副本：本府秘書室（文書課、法規課）、本府工商旅遊局（局長室、觀光課）（均含附件） 

縣 長 呂 國 華 
工商旅遊局局長游文祥決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決行 

 

宜蘭縣政府觀光旅遊共同指示牌設置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31 日府旅觀字第 0960112137 號函頒實施 

壹、總則 

一、 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提昇縣內觀光旅遊品質及環境整潔美觀，統一辦理觀光

旅遊共同指示牌（以下簡稱本指示牌）設置，特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範事項依相關

法令規定辦理。 

二、 本府為執行本要點，得會同縣內各鄉鎮市公所及路權、建管等相關機關（單位）遴選適

當地點設置本指示牌。 

三、 本指示牌設置及管理維護除在休閒農業區由本府農業局統籌辦理，並得參照本要點執行

外，其餘區域由本府工商旅遊局負責辦理，各鄉鎮市公所協助配合。 

貳、支架架設 

四、本指示牌支架設置經費，由本府編列預算辦理。  

五、 縣內各鄉鎮市公所，依所轄範圍規劃本指示牌支架之處所，得向本府申請架設，由本府

會同相關單位辦理會勘，並依法取得相關單位同意後辦理施作。 

參、觀光指示牌申設 

六、 凡為縣內各機關、學校、文（宗）教設施、風景名勝或縣內合法登記有案之住宿、餐飲

業皆可申請設置本指示牌，製作指示牌所需費用由申請者自行負擔。 

七、 本府受理申設時，申請者需填寫申請表（如附件）及檢附相關文件影本等，由本府負責

審核及指示牌掛設，完成後由本府及申請者併同辦理驗收作業。 

肆、管理維護 

八、本府統一架設本指示牌之區域，週邊不得私自架設指示牌或私自懸掛在本府所設支架

上，違者本府得依法拆除。 

九、本指示牌及支架設置完成後，由申請者及本府共同維護管理。 

伍、附則 

十、本指示牌掛設排列順序，自上而下依序為藍色底（機關、學校、文（宗）教設施）、褐色

底（風景名勝）、綠色底（住宿、餐飲業）。同顏色者依申請先後順序排列。 

十一、本要點奉  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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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8 日 

發文字號：府建管字第 0960102649 號 

主旨：檢送新修正「宜蘭縣政府石城稽查站管理要點」乙份，請 查照。 

正本：宜蘭縣警察局、宜蘭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本府農業局、本府地政局、本府工務局、本府

工商旅遊局、本府民政局 

副本：本府人事室、秘書室(附件電子檔，另送)、財政局、主計室、建設局 

縣 長 呂 國 華 
建設局局長余聯興決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決行 

 

宜蘭縣政府石城稽查站管理要點 
一、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石城稽查站執行營建剩餘土石方入境及稽查人員之管理，

依宜蘭縣營建剩餘土石方管理自治條例第二十九條及宜蘭縣政府及所屬機關臨時人員僱用

及管理要點第二十四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稽查站設稽查人員十名，值勤分為三班制；早班為凌晨零點至上午八點，中班為上午八點

至下午四點，晚班為下午四點至晚上十二點，早班及晚班每日薪資為 1,417 元，中班每日

為 1,267 元。 

三、接班之稽查人員應提前十分鐘到站進行交班作業（簽到、交辦事項），未能於規定時間內到

站時，應先電話通知在班之稽查人員。接班之稽查人員未到站前，在班之稽查人員不得擅

自離開，並應回報本府建設局（以下簡稱主管單位）。 

四、接班之稽查人員逾第二點規定時間二十分鐘以上者，應依規定請假，未請假者，該班視同

曠職。 

五、因故需請假或調班者，應事先填寫假單或調班單送達或傳真至主管單位，非本府上班時間

請假，應同時以電話通知主管單位承辦人，凡未填寫請假單及調班單者，一律以曠職論。 

六、事病假均以小時為單位，請假人員之薪資歸屬代為值班人員或代理人所有。 

七、除天災或經主管人員通知特殊狀況外，稽查人員應按排班表出勤，並應於差勤紀錄表確實

簽到及簽退。 

八、 稽查人員於值勤時應穿著規定之制服並配帶識別證，夜間應增穿反光背心。稽查人員於值

勤時不可喝酒、嚼檳榔、口香糖、賭博及觀看電視。 

九、 稽查人員及駐警人員應於站外執勤，並由駐警人員負責攔車，稽查人員負責以檢查之方式

辦理稽查業務，避免載運土方車輛闖關。 

十、 稽查人員應負責清理稽查站四周及站內之環境衛生，並應將前一日之差勤紀錄表傳真至主

管單位。 

十一、稽查人員應對持有流向證明文件(四聯單)及入境三聯單之車輛查核載運內容是否與申請

內容相符，相符者，簽收三聯單後放行；對未持有三聯單之車輛，應查核載運內容，如

屬生產原料者，應登記通行時間、車號、駕駛人姓名、載運內容及載運之目的地，於未

持三聯單載運非土石方入境車輛紀錄表後放行。稽查人員得代收環保主管機關同意核准

最終處理事業廢棄物之網路申報之委託共同處理管制遞送三聯單及確認單後放行，其聯

單送本府環境保護局備查。非屬前二項之情形者，應請駐警人員勸阻車輛折返。 

十二、車輛未按規定停車受檢者，應請駐警人員通知梗枋攔檢站勸阻折返，如不聽勸阻或繼續

闖關時，請梗枋攔檢站駐警人員記錄駕駛人姓名及車牌號碼，並回報石城稽查站稽查人

員記錄於差勤紀錄表，再由主管單位轉交相關目的事業單位查處。 

十三、為督導稽查人員及駐警人員是否依本要點規定執勤，由宜蘭縣警察局及本府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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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農業局、地政局、工務局、工商旅遊局、民政局、建設局等單位派員擔任督導官，

依排定之日期進行不定時之督導。督導官應依石城稽查站督導查核紀錄表督導項目進行

督導，並將第一聯存於石城稽查站專用資料夾內，第二聯攜回主管單位轉交各目的事業

主管單位收執。 

十四、違反本要點之相關規定累計達三次者，立即解僱。 

十五、稽查人員如有違法之情事，除依法辦理外，並予解僱。 

十六、有關員額管制、僱用及待遇福利部分，比照宜蘭縣政府及所屬機關臨時人員僱用及管理要點辦理。 

十七、本要點奉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7 日 

發文字號：府教特字第 0960106887 號 

主旨：檢送修正「宜蘭縣特殊教育臨時教師助理員申請要點」乙份，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府 96 年 8 月 15 日簽辦理。 

二、本要點自即日起公布實施。 

正本：本縣各國民中小學 

副本：教育局特教課(含原簽影本)、教育局局長室、秘書室文書課、秘書室法規課、本縣鑑輔

會、本縣特教資源中心(以上均含附件) 

縣 長 呂 國 華 
教育局局長文超順決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決行 
 
宜蘭縣特殊教育臨時教師助理員申請要點 

中華民國 92 年 11 月 13 日府教特字第 0920139970 號函頒實施 
中華民國 94 年 10 月 26 日府教特字第 0940137379B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6 年 5 月 7 日府教特字第 0960058223 號函修正要點名稱及修正第
5 點至第 10 點、第 12 點至第 15 點、刪除第 11 點 
中華民國96年8月17日府教特字第0960106887號函修正第11點、新增第15點 

一、依據：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四條。 

二、目的：為協助宜蘭縣（以下簡稱本縣）就讀國民中小學暨學前特教班及普通班之身心障礙

學生，提供相關支持服務，以提升特殊教育實施之成效。 

三、協助對象：就讀本縣國民中小學暨學前特教班及普通班之身心障礙學生。 

四、申請條件： 

(一)經本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鑑輔會）超額安置於國民中小學、

學前特教班之身心障礙學生，需要增加額外人力支援的特教班級。 

(二)鑑輔會鑑定安置於普通班就讀之身心障礙學生，經資源班與普通班教師合作輔導後，其

障礙狀況仍嚴重影響其學習或班級教學活動者。 

(三)特教班重度、極重度之身心障礙學生超過設班基本人數，學校教師人力無法提供妥善照顧者。 

五、各校送件申請時間： 

(一)依全年經費補助時程主要分為兩期如下： 

1.服務需求為當年度九至十二月者：學校於五月十五日至三十日向鑑輔會提出申請。 

2.服務需求為下年度一到六月者：學校於當年度十一月十五日至三十日向鑑輔會提出申請。 

(二)各校應於規定時程內送件申請，以利作業；但學期中發現新個案，仍可檢具相關證明文

件向鑑輔會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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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申請時應檢附之資料： 

(一)宜蘭縣各國中、小申請臨時教師助理員學生資料表（附件一）。 

(二)宜蘭縣各國中、小申請臨時教師助理員學生資料總表（附件二） 

七、需求評估： 

(一)評估時間：本縣鑑輔會定期評估於每年六月一日至六月三十日及十二月一日至十五日辦

理，其他特殊臨時個案則採機動評估。 

(二)評估方式：由鑑輔會視個案需求邀請相關專業人員到校評估。 

八、審查會議： 

(一)由特教課長擔任審查會議召集人。 

(二)於每年七月及十二月召開定期審查會議，並於審查結果陳奉首長核定後，函知各校辦理。 

(三)學期中特殊臨時個案申請，得依實際狀況由本府召開臨時審查會議處理之。 

九、審查委員：由特教課長、特教中心主任，專業團隊、鑑輔會、特教輔導團及家長團體代表擔任之。 

十、審核標準： 

(一)超額安置特殊需求學生於自足式特教班者，主管單位應適時主動核給協助人力者。 

(二)安置普通班之嚴重情障及自閉症兒童，且暫時無法融入普通班課程，嚴重影響班級秩序及學習者。 

(三)安置普通班之重度、極重度肢體障礙兒童，行動能力急需協助照護者。 

(四)安置普通班或自足式特教班之身體病弱或頑性癲癇兒童，經評估急需協助照護者。 

十一、經費補助及運用方式： 

(一)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對各校總補助金額分為實質薪資與彈性外加兩類，說明如下： 

1.實質薪資：限定用於臨時教師助理員薪資，以時計薪，每小時九十五元，勞健保或勞

退費用採外加方式補助。各校應為是類人員登錄所得。 

2.彈性外加：得視各校實際聘用之臨時教師助理員需求，用於支付勞保、健保或勞退費

用，如賸餘可勻用至臨時教師助理員薪資。 

3.實質薪資原則上由本府全額補助，彈性外加則酌情部分補助；惟本府得視實際財源狀

況調整兩時數之補助比例。 

(二)每名學童每日最多以服務八小時計，國小每名學童每週最高三十六小時、國中最高四十小時。 

(三)惟臨時教師助理員若因支援本府或校方辦理之活動，在本府總補助金額不變原則下，得

不受上款每週時數限制，由學校自行斟酌調整。 

(四)上述補助經費由本府召開審查會議視個案實際需求及經費預算額度核定之。 

十二、經費來源：由本府編列年度預算支應之。 

十三、臨時教師助理員之職責： 

(一)學生生活輔導與行為問題處理。 

(二)協助教師教學、評量。 

(三)學生家長聯繫等事宜。 

十四、其他: 

（一）臨時教師助理員應專用於特殊需求學生之教學與輔導，嚴禁調用處理學校行政工作。 

（二）申請個案如因安置不當，以致影響學習，學校應先辦理重新鑑定安置後再議。 

（三）臨時教師助理員屬臨時性短期工作性質，不適用行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雇用辦法及約

僱人員比照分類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之相關規定。(例如：無年終獎金) 

十五、本要點如有未規定事項，悉依現行其它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六、本要點奉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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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各國中、小申請臨時教師助理員學生資料表 
就讀學校：                   

學生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教育階段與安置環境：□普通班：    年級     班  
□資源班：    年級 
□特教班：    年級 
□其  它：                   

障礙類別：                      程度：                 

目前學生主要照顧人：                關係：                 

申請原因及學生現況概述 

請檢附身障手冊或重大傷病卡或醫檢證明影本，若經鑑輔會認定請附上通報網學生資料影本。 

 

 
 
宜蘭縣各國中、小申請臨時教師助理員學生資料總表 

申請學校 
學生 
姓名 

障礙類別 
障礙 
程度 

班別年級 
個別需
求時數

申請 
合計時數 

說         明 
（詳述個案需求重點）

ΟΟΟ 肢障 重度 
普通班 

（一年級）
Ο 

※ 普通班陪讀： 
………………………

ΟΟΟ 
智能障礙 極重度 

啟智班 
（一年級）

Ο 
※ 啟智班照護： 

………………………

ΟΟΟ 
智能障礙 極重度 

啟智班 
（一年級）

Ο 
※ 超額安置： 

………………………

ΟΟ國小 

ΟΟΟ 
肢體障礙 極重度 

啟智班 
（一年級）

Ο 

Ο小時 

※其他原因： 
 ………………………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3 日 

發文字號：府農務字第 0960100423 號 

主旨：檢送本縣訂定宜蘭縣「蘭陽嚴選」優良農特產品標章使用管理要點條文乙份及申請書乙

份，請 查照。 

說明：本要點申請期間為每年 7月 1日至 7月 31 止，故請本縣各相關單位加強宣導，俾利將來

依本要點規定申請標章。 

正本：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本縣各農會 

副本：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糧署、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蘭陽分場、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花蓮區農業改良場、本府秘書室文書課、本府秘書室法規課、本府農業局農務課、

本府農業局畜產課、本府農業局漁業課（以上均含附件） 

縣 長 呂 國 華 
農業局局長吳柏青決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決行 

宜蘭縣『蘭陽嚴選』優良農特產品標章使用管理要點 
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3日府農務字第 0960100423 號函頒實施 

第一章 總則 

附件一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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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廣宜蘭縣（以下簡稱本縣）優良農產品，加強管理並

保護消費者之權益，並建立優良品質之形象，特訂定本要點。 

二、蘭陽嚴選標章（以下簡稱本標章）是本縣優良農特產品證明標章之名稱，其使用對象分

為：農產品、漁產品及畜禽產品。 

三、申請使用本標章應符合下列資格之一： 

(一)須領有本縣核發公司登記證、營利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並以食品或飲料製造業為限。 

(二)本縣轄內從事生產農產品分級包裝銷售之農民團體、農場或畜牧場者。 

(三)本縣轄內從事生產農產品分級包裝銷售之農漁民及產銷班。 

(四)本縣轄內從事生鮮漁產品銷售、加工之漁民團體、養殖業者。 

第二章 受理申請 

四、本標章受理申請時間為每年七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 

五、申請使用本標章者應檢附下列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申請資格證明文件 

(三)申請產品之包裝袋(箱)或印刷稿（含文字標示）。 

六、同一申請者生產之不同產品應分別提出申請。 

第三章 農產品申請條件 

七、農產品分為：生鮮類及加工類。 

八、生鮮類農產品申請應具備：限本縣種植採收，經農藥檢驗合格之農產品，並取得當年內檢驗

合格證明文件或農作物生產履歷證明文件。另取得有機產品認證亦可檢附相關文件申請。 

九、加工類農產品申請應具備：限由本縣種植採收之農產品，其生產廠(場)之衛生管理、產

品之衛生安全及包裝均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頒訂有關法令之規範。 

第四章 漁產品申請條件 

十、漁產品分為：養殖類、加工類。 

十一、養殖類漁產品申請應具備： 

(一)本府核發有效「陸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影本。 

(二)領有優良水產養殖場證書。 

(三)近二年內未違反「動物用藥品管理辦法」與「動物用抗生素、麻醉藥、劇毒及生物

藥品管理辦法」。 

(四)並依規定申報「養殖漁業放養量申報書」准予核備之養殖業者。 

十二、加工類漁產品申請應檢附漁獲來源證明(供貨漁船漁業執照影本、供貨航次進出港證

明、漁市場拍賣紀錄，以上需為設籍本縣漁船)。 

第五章 畜禽類產品申請條件 

十三、畜禽類產品分為：生鮮類、加工類 

十四、生鮮類畜禽產品申請應具備下列文件： 

(一)飼養達公告規模以上之畜牧場需領有本縣畜牧場登記、飼養登記證、未達公告規模

者需領有農民組織證明文件（非飼養戶者應提出契約畜養或收購證明）。 

(二)經本縣合法屠宰場屠宰證明。 

(三)藥物檢驗合格證明。 

十五、加工類畜禽產品申請應具備下列文件： 

(一)生產廠(場)之衛生管理、產品之衛生安全及包裝均應符合有關法令之規定，並符合

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生產規範、認定評審標準、品質規格標準及標示規定。 

(二)畜禽肉原料來源證明（本縣轄內畜牧場登記；飼養登記戶契約畜養或收購證明）。 

(三)經本縣合法屠宰場屠宰證明。 

(四)藥物檢驗合格證明。 

第六章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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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六、由本府相關單位組成審查小組，審查作業分二階段進行，第一階段為初審（書面資格

審查）第二階段為複審（實地勘查），由審查小組排定時程進行複審並公告合格名單。

辦理實地勘查作業前需會同當地公所或農會相關人員並由申請人現場說明。審查費用

每件收取新台幣二佰元整，並繳交至縣庫。 

十七、申請者申請，文件不齊全者應限期補件，補件以一次為限，逾限者逕予退件。 

第七章 標章核發 

十八、經審查合格之申請人，授予標章使用權（授予廠商編號、產品編號及名稱），使用前

向本府申請印製數量，每枚標章酌收新台幣二元工本費（倘印刷費增加依實際情形再

予調升工本費）繳交至縣庫。核發數量由本府衡量申領人所申請農特產品依實際生產

量酌予核發。 

十九、產品品質需符合該項產品申請合格之品質規格標準及標示規定。依規定填報「蘭陽嚴

選」優良農特產品標章使用者記錄表並於每月五號前繳交。 

第八章 抽驗及罰責 

廿十、本府得實施不定期抽驗，受檢單位應無償提供受檢最低需求量二份，且不得拒絶檢查

（拒絶檢查者，取消標章使用資格，沒收已核發標章，已繳交之工本費不予退款，且

二年內不得申請本標章）。 

廿一、（一）產品抽驗不合格，如為包裝標示等原因者，應將市售產品立即下架，改善後向

本府申報複驗，合格後重新上架。 

（二）如為涉及違反食品衛生管理相關規定及農業相關規定影響本標章形象者，應予公告違

規事項並逕予撤銷標章使用資格，二年內任何產品使用標章申請案均不予受理。 

（三）抽驗不合格者，得向本府提出申請覆檢，由本府提供原抽驗樣品送驗，檢驗費

用由申請者自行負擔 

廿二、未依第十九點規定繳交記錄表者，列入下年度標章申請准駁依據。 

廿三、未經核准擅自使用本標章或將標章轉讓他人使用者，依商標法相關規定，追究其法律責任。 

第九章 實施及修訂 

廿四、本要點奉縣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府農漁字第 0960105445B 號 

主旨：檢送「宜蘭縣政府漁筏總清查有關事項」公告及「宜蘭縣政府 96 年度漁筏總清查作業要

點」各乙份，敬請公布張貼並配合宣導周知，請 查照。 

說明：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6 年 7 月 16 日農授漁字第 0961321855 號函辦理。 

正本：頭城區漁會、蘇澳區漁會 

副本：行政院漁業署、本府秘書室(文書課、法規課)、本府農業局（漁業課）(以上均含附件)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府農漁字第 0960105445A 號 

主旨：公告宜蘭縣漁筏總清查有關事項。 

依據：漁業法第 49 條第一項、行政院強化社會治安第 28 次專案會議決議及宜蘭縣政府執行漁

筏總清查作業要點。 

公告事項： 

一、清查時間：自公告日起至民國96年12月31日止，漁業人依通知時間至指定地點受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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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查地區及對象：本縣轄內漁港泊地所設籍之漁筏。 

三、清查內容：核對漁筏筏名、統一編號、筏體、主機馬力與漁業執照及漁筏監理執照登記

資料是否相符。 

四、執行單位：本府農業局。 

五、清查人員：由本府成立執行本次清查作業「宜蘭縣政府執行本縣漁筏總清查工作小組」。

清查人員於執行漁筏總清查時應佩戴本府識別證。 

六、實施方法： 

(一)筏主接獲本府通知後，應於排定之清查時間內將漁筏停泊於指定地點內接受清查。因尚

未返港或其他原因無法於排定時間接受清查時，另訂日期統一補辦清查。 

(二)清查時筏主(或其指派之代表)應攜帶下列證件正本到場提供清查人員核對： 

1.漁業執照。 

2.漁筏監理執照。 

3.受檢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無正當理由不接受清查者係違反漁業法第 49 條第 1 項規定，依漁業法第 65 條第 6 款

規定核處 3萬元以上至 15 萬元以下罰鍰。清查不符之漁筏，經複查仍不合格，本府將

依漁業法第 10 條規定廢止或撤銷漁業執照並通知筏主，另列冊通知港口安檢單位配合

禁止出港並停止優惠動力用油核配之申請。 

七、注意事項：凡外縣市籍漁筏，因丈量標準認定差異及本縣應清查漁筏數量眾多，本府不

予代行清查。 

八、本公告事項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辦理。 

 

宜蘭縣政府 令 
中華民國：96 年 8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府農漁字第 0960105445C 號 

訂定「宜蘭縣政府執行漁筏總清查作業要點」。 

 附「宜蘭縣政府執行漁筏總清查作業要點」乙份。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政府執行漁筏總清查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4 日府農漁字第 0960105445 號函 
壹、依據漁業法第四十九條、第五十四條第五款及行政院強化社會治安第二十八次專案會議決

議，訂定本要點，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令之規定。 

貳、清查時間：自公告日起至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漁業人依通知時間至指定地點

受檢。 

參、清查地區及對象：本縣轄內漁港泊地所設籍之漁筏。 

肆、本府清查前準備事項： 

一、由本府漁業課成立執行本次清查作業之「宜蘭縣政府執行本縣漁筏總清查工作小組」。(如附件一) 

二、本府漁業課自漁業管理資訊系統擷取列印之漁筏資料，按所屬漁會及漁筏統一編號順序

將資料製成清查名冊(格式如附件二)，並於公告日起，依各船籍港實際狀況，排定各漁

港之清查時程。並應事先以通知函通知筏主(如附件三，並副知漁會宣導)。必要時，本

府得洽請漁會通知或洽請港檢單位配合告知。發函通知時，應同時告知筏主將漁筏筏名、

漁筏統一編號依規定予以配合髹漆於筏體規定位置。 



宜蘭縣政府公報                96 年 9 月號 第 13 期 
 
 

 16

三、由本府依漁業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規定發給各有關清查人員識別證，各清查人員清查時

應佩帶識別證(如附件四)。 

伍、筏主應行注意事項： 

一、筏主應事先將漁筏筏名、漁筏統一編號依規定髹漆於筏體上。 

二、筏主應於通知時間內準時將漁筏開至指定地點。 

三、攜帶漁業執照正本、漁筏監理執照正本等有關證件接受清查。 

四、筏主如因漁筏需出海無法於指定時間地點接受清查時，應向本府申請另擇期檢查。 

五、筏主於配合清查時，應注意執行人員是否佩有識別證。 

陸、現場清查時應行注意事項： 

一、清查時應詳實核對漁業執照、漁筏監理執照、漁業管理資訊系統擷取之漁筏資料，並詳

查漁筏之筏體尺寸、筏名、統一編號、主機引擎種類與號碼及經營漁業種類是否相符。 

二、船籍資料與漁筏相符者，在漁業執照背面加蓋清查符合戳記(如附件四)，並在筏體、駕

駛台右舷或筏體適當地點貼上二維條碼標籤(如附件五)，張貼位置如附圖，並完成「船

籍清查報告表」(如附件六)；船籍資料與漁筏不符者，倘係漁筏筏名、漁筏統一編號髹

漆不符，應限期補正，再行清查；倘因筏體尺寸或主機引擎種類等不符者，其處理程序，

應依本要點第陸點第四項及第柒點第二、三項規定辦理。 

三、符合清查之漁筏時，應予拍照(照片(全船側面)需能顯示該筏之特徵及二維條碼黏貼，可

分二張拍照)，並填寫「船籍清查報告表」一式二聯，第一聯由本府收存(本聯背面須貼

妥漁筏照片)，第二聯當場送交筏主。 

四、漁筏筏主經三次通知仍未接受清查者，除依漁業法核處罰鍰外，本府推定筏體不存在，

將於清查清冊註記，並廢止該漁筏漁業執照及通知海巡單位禁止出港。清查不符之漁筏

如在本府限期時間內補正複查合格者，得不廢止漁業執照。在清查時間結束後，本府將

列冊(如附件七)，並將清查不符者及不符之情形記載於「船筏清查報告表」中，由本府

發函通知筏主廢止漁業執照，並將附件七送該漁港安檢單位配合禁止出港。前揭未受清

查或清查不符之漁筏於事後補辦清查或複查合格後，得重新發給漁業執照。 

柒、清查後之處理： 

一、漁筏清查確認後，本府將資料鍵入「漁業管理資訊系統」並在「異動記載」中註明辦理清查情形。 

二、無正當理由不接受清查者違反漁業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依漁業法第六十五條第六

款核處罰鍰。清查不符之漁筏，經複查仍不合格者，本府得廢止或撤銷漁業執照並通知

筏主，另列冊通知港口安檢單位配合禁止出港及暫停優惠動力用油核配之申請。 

三、凡涉及違法擅自建造、改造者，應依下列方式處理： 

1.屬主機引擎種類、馬力不符者，顯然係筏主未經主管機關核准，擅自改裝主機引擎，已

屬違反漁業法第八條之規定，除應當場告知筏主，先依現行有關規定(即改造程序)予以

改正外，仍應依本要點第陸點第四項規定辦理。 

2.屬漁筏體尺寸(含管筏之管徑、管數)不符者，若經查證係原船改造者，顯屬違反漁業法

第八條之規定，除應當場告知筏主先依現行有關規定(即改造程序)予以改正外，仍應依

本要點第陸點第四項規定辦理。若經查證係非原船改造者，由本府廢止漁業執照，除仍

應列冊及填具「清查報告表」發函請該港所在之安檢單位配合禁止出港外，並由本府依

無籍船舶處理方式處理。 

3.所清查之漁筏經查對該筏體及漁業執照、漁筏監理執照與原船登記資料完全不符者，若

經查證係冒借他人證照頂替，除應列冊及填具「清查報告表」外，本府另以違反「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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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施行細則」第三十一條規定依漁業法第六十五條第八款處以罰鍰，並應追查原船是否

仍存在，倘查證原船已滅失，由本府逕予註銷漁業執照及漁筏監理執照，同時附知筏主

及該港安檢單位配合管制，該冒名頂替之漁筏並依無籍船舶處理方式處理。 

四、清查發現無籍無主船筏，應依漁港法規定辦理。 

五、清查結束後，由本府完成清查名冊(即清查前準備之名冊)，並於名冊最後一頁統計累整清

查總船數、相符與不相符艘數及尚未清查艘數後，於九十六年底彙整並函報農委會備查。 

捌、清查工作流程如附件八。 

玖、本要點奉縣長核定後實施。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0960106038B 號 

主旨：「宜蘭縣政府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資料庫管理要點」業經本府於 96 年 8 月 15 日以府地

籍字第 0960106038 號令訂定發布，茲檢附發布令、管理要點各乙份，請 查照。 

正本：羅東地政事務所、宜蘭地政事務所 

副本：本府秘書室（法規課及文書課，請登載縣府公報）（含附件）、本府地政局 

縣 長 呂 國 華 

地政局局長蘇昱彰決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決行 
 

宜蘭縣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府地籍字第 0960106038A 號 

訂定「宜蘭縣政府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資料庫管理要點」。 

 附「宜蘭縣政府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資料庫管理要點」。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政府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資料庫管理要點 
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5 日府地籍字第 0960106038 號令發布 

一、本要點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所稱地籍資料係指各類登記、測量、地價、地權、地用之圖、簿、表冊、卡及磁性檔案等資料。 

三、各地政事務所地籍資料庫之設置以一處為原則。但因廳舍建築或業務之需要，得分別設置，

其管理均依本要點辦理。 

四、各地政事務所之地籍資料庫應置專人管理，其人員之選派應以編制內人員擔任，並得視業

務情況調派適當人員協助之。 

資料庫管理人員應隨時注意門禁，除依規定調閱或經專案許可外，各類地籍資料不得攜離

地籍資料庫或指定作業區。 

五、地籍資料庫之設置應有防火、防潮、防盜、防蝕、防蟲等安全設備，並嚴禁煙火，不得存放

易燃、易爆物品、飲食或儲存食物等，平時應注意保持整潔、通風，以確保地籍資料之安全。 

六、除各地政事務所相關業務人員及本府地政局所屬各單位派遣之人員外，其他人員不得進入

地籍資料庫。 

遇上級人員巡查業務或經該所主任准許參觀地籍資料庫之來賓，得由主管或其指定人員陪同進入。 

各地政事務所相關業務人員進入地籍資料庫前，應經管理人員之允許並辦妥登記（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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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府地政局所屬各單位派遣之人員，除應填具派遣單（如附件二），並應佩戴識別證，

經管理人員確認身分後始得進入地籍資料庫。 

進入地籍資料庫者，嚴禁攜帶私人提袋或物品。 

七、進入地籍資料庫查閱地籍資料，以在地籍資料庫內使用為原則，如需調閱或複印，應辦理

登記（如附件一），並於當日下班前歸還。 

本府地政局以外之其他單位需查閱或複印地籍資料者，應填具查閱（複印）地籍資料單（如

附件三），並經本府地政局核章後據以辦理。 

查（調）閱或複印地籍資料不依前項規定辦理者，管理人員得隨時制止之，如不服制止，

應即簽報處理。 

八、工作人員查、調閱或複丈地籍資料應於指定地點為之，並不得有下列行為： 

（一）添註、塗改、更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二）拆散已裝訂完成之地籍資料。 

（三）以其他方法破壞、變更地籍資料內容。 

若有違反前項各款情事者，管理人員應立即制止，並即簽報議處。 

九、管理人員每日下班時應全面檢視地籍資料庫門窗並上鎖，非上班時間使用地籍資料庫應簽

請機關首長核准。地籍資料庫備用鑰匙應由專人保管，非經事先簽准不得啟用。但遇有緊

急狀況時，不在此限，並應於事後簽報。 

十、登記簿應依下列規定管理： 

（一）登記簿應永久妥善保存，除法令另有規定外，不得攜離地政事務所。 

（二）工作人員因業務需要使用舊有登記簿者，得於地籍資料庫內逕自取用，用畢後應即歸

位；如需攜離資料庫，應依規定向管理人員調用及辦理登記（如附件一），並於當日下

班前全部歸還，如有逾限，管理人員應即追查。 

（三）管理人員應隨時注意登記簿冊頁之完整，如發現用紙脫落，應隨即裝訂妥善，對使用

不當者應予糾正。 

（四）地籍資料電子處理之土地、建物地籍整理清冊、已電腦產製列印之異動清冊及異動索

引表應分類放置，並設置清冊管理簿，列入移交。 

十一、地籍圖、建物測量圖、建物成果圖應依下列規定管理： 

（一）地籍圖應永久妥善保存，除法令另有規定外，不得攜離地政事務所。 

（二）地籍圖除應按圖幅數定期清點外，主管人員並應隨時抽查；必要時得劃分責任區指定

人員協助清點，如發現短少，應即追查並簽報處理。 

（三）地籍正副圖之訂正，或複丈圖之查對或描繪，以在地籍資料庫內辦理為原則。 

（四）地政事務所應備地籍圖數值(化)資料或地籍副圖，供人民或其他機關人員申請列（影）

印或閱覽之用。 

（五）地籍圖及藍曬圖應依段別分別按圖號順序放置。 

（六）建物測量圖及測量成果圖以段或小段為單位，按建號順序每五十號裝訂一冊，並編列冊數，永久保管。 

（七）複丈圖應依地段圖號分年彙集，每五十幅裝訂一冊，編列索引、永久保管。 

十二、地價冊應永久妥善保存，除法令另有規定外，不得攜離地政事務所。地價區段圖（含略

圖）應按年度、鄉鎮市別、地段圖幅號等分類，並設置管理簿妥善保管之。 

十三、地籍資料庫內存放之地籍資料，每半年至少應總清查一次，並將清查結果報府備查。如

發現短少，應即追查並報告主管處理。 

十四、各地政事務所於清理地籍資料時，如經追查確認該地籍資料已遺失，應繕造遺失清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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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責任歸屬一併陳報本府。 

十五、各地政事務所逾保存年限之地籍資料辦理銷毀時，應依檔案法相關規定製作檔案銷毀計

畫及檔案銷毀目錄，層報本府彙整送檔案管理局核准後銷毀。 

經核准銷毀之檔案於銷毀前，應妥善集中放置於安全場所，並注意其運送過程之安全。

檔案之銷毀，應由檔案管理人員會同相關單位派員全程監控，並注意其環境保護事宜。 

十六、檔案銷毀計畫及目錄，應於檔案銷毀目錄註記核准銷毀文號及銷毀日期，併同檔案管理

局核准銷毀函及管理清冊，依年次裝訂成冊並列入移交。 

十七、本要點奉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社資字第 0960105564 號 

主旨：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勞工退休基金監理會業於本(96)年7月2日掛牌成立，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說明： 

一、依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6 年 8 月 14 日勞動 4字第 0960130634 號函辦理。 

二、勞工退休基金監理會業於7月2日成立掛牌，並自即日起，依勞工退休金條例第4條規定辦理。 

三、監理會地址：台北市重慶北路 2段 172 號 13 樓(電話代表號 02-8590-1111)。 

正本：宜蘭縣工業會、宜蘭縣商業會、宜蘭縣總工會、宜蘭縣產業總工會、宜蘭縣職業總工會、

宜蘭縣勞工團體聯盟總會、本府秘書室(請刊登縣府公報) 

副本：本府社會局 

縣 長 呂 國 華 

社會局局長林明禛決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決行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社福字第 0960106927 號 

主旨：函頒「宜蘭縣兒童及少年福利促進委員會設置要點」，請  查照。 
正本：財團法人慈懷社會福利基金會、財團法人宜蘭縣私立佛教幸夫社會福利慈善事業基金會

附設幸夫愛兒園、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金會附設宜蘭縣私立宜保學園、財團
法人慈懷社會福利基金會附設私立慈懷園、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金會宜蘭分
事務所、財團法人宜蘭縣私立神愛兒童之家、財團法人台灣世界展望會宜蘭中心、財團
法人微龍教育基金會、財團法人阿寶教育基金會、財團法人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金會、
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福利基金會宜蘭外展服務中心、財團法人宜蘭縣私立蘭馨婦幼
中心、本縣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府秘書室(法規課、文書課)、本府社會局 

縣 長 呂 國 華 
社會局局長林明禛決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決行 

 
宜蘭縣兒童及少年福利促進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6 日府社福字第 0960106927 號函頒實施 
一、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促使本縣兒童及少年福利業務順利推展，並依據兒童及

少年福利法第十條規定設置宜蘭縣兒童及少年福利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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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之職掌及任務說明如下： 
（一）兒童及少年福利業務發展、保護工作之整合規劃事項。 
（二）兒童及少年福利業務之協調、研究、審議、諮詢、推動事項。 
（三）其他兒童及少年福利之促進事項。 

三、本會應設置委員七人至十六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縣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由主任秘書兼任。 

四、本會委員除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外，其餘委員由主管機關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兒童

及少年福利學者或專家、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聘兼之；任期二年，期滿得續聘之。但

代表機關、機構或團體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前項委員出缺時，主管機關應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一項委員名額分配，其中兒童及少年福利學者或專家、民間相關機構、團體代表，不得

少於委員總數二分之一。 

五、本會置執行秘書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處理日常事務；並置工作人員若干人，均由縣長就

該機關人員派兼之。 

六、本會每年開會至少四次，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席，必要時得召集臨時會議。主任委員不

能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理之；副主任委員亦不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理之。 

七、本會開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決議事項應經出席委員過半數之同意；可否同數時，

取決於主席。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會議。但由機關、機構或團體代表兼任之委員，如因故未能親自出席

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前項指派之代表列入出席人數，並參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八、本會決議事項，應送請相關機關、機構、團體參考或辦理。 

九、本會委員、執行秘書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但非由本機關人員兼任者，得依規定支給出

席費或交通費。 

十、本要點奉縣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書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局力字第 0960025286 號 

主旨：檢送民國 96 年 7 月 16 日考試院修正發布「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規則」附表一「公

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應考資格表」乙份，請  查照。 

說明：依據考選部民國 96 年 7 月 24 日選高字第 0960005310 號函辦理，並檢附原函影本 1 份。 

正本：行政院各部會行處局署、省市政府、省諮議會、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

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欄 

副本：本局企劃處(含附件)、人力處(含附件)、考訓處(含附件)、給與處(含附件)、本局地方

人事行政處(含附件)、秘書室(含附件)、人事室(含附件)、政風室(含附件)、資訊室(含

附件)、公務人員住宅及福利委員會(含附件)、公務人力發展中心(含附件)、本局地方行

政研習中心(含附件) 

行 政 院 人 事 行 政 局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人力字第 0960090601 號 

主旨：「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奉 總統民國 96 年 7 月 11 日華總一義字

第 09600087301 號令公布，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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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依據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民國 96 年 7 月 13 日局力字第 0960019582 號函辦理。 

二、該修正條文已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752 期。(另見於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 

gov.tw 公報系統) 

正本：本府各單位暨所屬各機關學校 

副本：本府秘書室(請刊登縣府公報)、本府人事室人力課、考訓課 

縣 長 呂 國 華 

人事室主任丹明發決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決行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府人力字第 0960103775 號 
主旨：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法施行細則部分條文，業經考試院民國 96 年 8 月 6 日考臺組壹一字

第 09600054931 號令修正發布，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考選部民國 96 年 8 月 9 日選規字第 0960006671 號函辦理。 

二、本案業登載於考選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moex.gov.tw/考試法規／公務人員考試法

規），請逕行參閱。 

正本：本府各單位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各鄉鎮市民代表會 

副本：本府秘書室（請刊登縣府公報）、本府人事室人力課、考訓課 

縣 長 呂 國 華 
人事室主任丹明發決行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決行 

 

宜蘭縣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9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三字第 0960017543 號 

主旨：「宜蘭縣占用道路廢棄車輛移置費及保管費收費基準」業經本府於 96 年 8 月 9 日以府授

環三字第 0960017543 號令發布，檢送發布令（含法規條文）乙份，請 查照。 

正本：宜蘭縣警察局、宜蘭縣宜蘭市公所、宜蘭縣頭城鎮公所、宜蘭縣礁溪鄉公所、宜蘭縣壯

圍鄉公所、宜蘭縣員山鄉公所、宜蘭縣羅東鎮公所、宜蘭縣五結鄉公所、宜蘭縣冬山鄉

公所、宜蘭縣蘇澳鎮公所、宜蘭縣三星鄉公所、宜蘭縣大同鄉公所、宜蘭縣南澳鄉公所 

副本：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本府秘書室（文書課）、本府秘書室（法規課）、本府環境保護局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9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三字第 0960017543 號 

訂定「宜蘭縣占用道路廢棄車輛移置費及保管費收費基準」。 

附「宜蘭縣占用道路廢棄車輛移置費及保管費收費基準」。 

縣 長 呂 國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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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占用道路廢棄車輛移置費及保管費收費基準 
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9日府授環三字第 0960017543 號令發布 

一、本基準依據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八十二條之一第二項訂定之。 

二、占用道路廢棄車輛經宜蘭縣政府移置指定場所存放，該車輛之所有人應檢具國民身分證、

行車執照或原始車籍資料（非車輛之所有人代領時，須持有委託書或讓渡書、原始資料、

本人身分證）並繳交移置費及保管費後，始得領回該車輛。 

三、移置費及保管費用收費基準如下： 

(一)移置費： 

1.小型車輛：汽車每輛次新臺幣六百元，機器腳踏車每輛次新臺幣一百元。 

2.大型車輛（總重量逾三千五百公斤）：每輛次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二)保管費（不滿一日者以一日計算）： 

1.小型車輛：汽車每輛每日新臺幣二百元，機器腳踏車每輛每日新臺幣五十元。 

2.大型車輛（總重量逾三千五百公斤）：每輛每日新臺幣五百元。 

四、失竊車輛移置前完成報案手續者，免繳交移置費及保管費。 

五、所收取費用列入年度歲入預算處理。 

六、本基準自發布日施行。 

 

公告 
 

宜蘭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17 日 

發文字號：府旅商字第 0960107115C 號 

主旨：撤銷「麗玲美容院」（如名冊）等 30 家商號營利事業登記證，請查照。 

依據：依商業登記法第廿九條及第三十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麗玲美容院」等 30 家商號，經國稅單位查報擅自歇業已逾六個月以上未辦理停、

復業或註銷登記，經本府 96 年 6 月 5 日府旅商字第 0960059037 號函通知，於一個

月內向本府提出申辯，迄今業已屆滿，爰依法撤銷旨揭營利事業登記證。 

縣 長 呂 國 華 

 
編

號 
統一編號 營 業 人 名 稱 負責人姓名營 業 地 址證 號

1 41923204 麗 玲 美 容 院 陳德明 宜蘭縣蘇澳鎮南安里南安路195號 商蘇字第 00002628 號

2 77052048 康明斯引擎修理所 石健慧 宜蘭縣蘇澳鎮南安里海邊路141號 商蘇字第 00005423 號

3 78232414 成 昌 商 號 黃惠勤 宜蘭縣蘇澳鎮南興里南寧路漁港商場17號 商蘇字第 00005833 號

4 17932549 進 億 企 業 社 莊進益 宜蘭縣蘇澳鎮南寧里9鄰華山路82號1樓 商宜字第 08902576 號

5 41635415 協 力 五 金 行 王春雄 宜蘭縣蘇澳鎮華山路11號 商蘇字第 00003942 號

6 42078417 小 惠 美 容 院 游碧惠 宜蘭縣蘇澳鎮華山路48號寄南興路18號 商蘇字第 00003931 號

7 92926648 天 使 企 業 社 郭黃凰幸 宜蘭縣蘇澳鎮南興里華山路96號 商蘇字第 00006479 號

8 42101439 南 澳 葬 儀 社 李富松 宜蘭縣蘇澳鎮南強里大通路5號 商蘇字第 00004344 號

9 66267161 東 南 餐 飲 店 陳英明 宜蘭縣蘇澳鎮南強里大通路77號 商蘇字第 0000527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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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40572258 木 溪 理 髮 廳 李淑惠 宜蘭縣蘇澳鎮南強里大通路157號 商蘇字第 00001764 號

11 42016953 立 昌 電 器 行 吳超群 宜蘭縣蘇澳鎮聖湖里文聖路163之02號 商蘇字第 00002867 號

12 02426039 雅 詩 髮 廊 藍玉女 宜蘭縣蘇澳鎮聖湖里文聖路165號 商蘇字第 00004533 號

13 41775055 統 一 舊 貨 行 黃陳笑 宜蘭縣蘇澳鎮永光里延平路41巷03號 商蘇字第 00001165 號

14 77040661 船 歌 飲 料 屋 簡翠華 宜蘭縣蘇澳鎮蘇南里中正路29號 商蘇字第 00006391 號

15 42070864 良藝木彫企業社 游本全 五結鄉大吉村大吉路23之1號 商五字第 00001579 號

16 77044527 長 順 蔬 果 行 簡成 五結鄉大吉村大吉東路26之25號 商五字第 00003291 號

17 66265678 萬 盛 商 號 邱火木 五結鄉協和村協和路63號 商五字第 00002693 號

18 77048811 不 夜天雜貨 店 高秀華 五結鄉協和村協和路36之6號 商五字第 00003338 號

19 42027781 明 志 食 品 林東山 五結鄉協和村協和北路宏祥新村64號 商五字第 00001769 號

20 42049244 龍 德 美 容 院 古鳳娥 五結鄉利澤村利澤路7之5號 商五字第 00001380 號

21 42086991 鼎 順 商 號 何贊祥 五結鄉利澤村利澤路15號 商五字第 00001757 號

22 41793032 裕 有 百 貨 行 陳黃阿葱 五結鄉利澤村利澤路27號 商五字第 00002347 號

23 41903615 龍 益 車 店 李金龍 五結鄉利澤村利澤東路49之1號 商五字第 00000153 號

24 42088576 建 宏 機 車 行 陳東海 五結鄉利澤村利成路2段391號 商五字第 00001785 號

25 78236354 錫 欽 蔬 果 社 林錫欽 五結鄉利澤村下福路66之2號 商五字第 00003250 號

26 42022189 銘 陞 鐵 工 廠 嚴俊珷 五結鄉利澤村24鄰下福東路61號 商五字第 00001352 號

27 42073362 協山機械修理部 張火吐 五結鄉成興村〈路〉34巷24號 商五字第 00002006 號

28 42043282 美 您姿美容 院 蔡月祝 五結鄉成興村〈路〉3之7號 商五字第 00002369 號

29 77042289 龍 衍天下廣 告 林振富 五結鄉成興村〈路〉11之1號 商五字第 00003308 號

30 14893430 大 支海鮮餐 廳 李泉穎 五結鄉協和村親和路1段169號 商宜字第 09200157 號

 
宜蘭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旅商字第 0960108259C 號 

主旨：撤銷「育達行」（如名冊）等 50 家商號營利事業登記證，請查照。 

依據：依商業登記法第廿九條及第三十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育達行」等 50 家商號，經國稅單位查報擅自歇業已逾六個月以上未辦理停、復業

或註銷登記，經本府 96 年 6 月 5 日府旅商字第 0960059037 號函通知，於一個月內

向本府提出申辯，迄今業已屆滿，爰依法撤銷旨揭營利事業登記證。 

縣 長 呂 國 華 

 

編號 統一編號 營 業 人 名 稱 負責人姓名 營 業 地 址 證 號

1 42060471 育 達 行 吳朝江 羅東鎮大新里大同路44之4號 商羅字第00009632號

2 42079886 台灣塑膠企業社 黃治成 羅東鎮開元里中正路24巷2號 商羅字第0000944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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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2101938 阿 枝 果 菜 行 陳兆枝 羅東鎮開元里中正路24巷8號 商羅字第00009226號

4 40572659 新 合 順 糖 菓 行 林木河 羅東鎮開元里中正路24巷10號 商羅字第00003246號

5 42086726 華 欣 影 視 社 陳海堂 羅東鎮中正路36號 商羅字第00008490號

6 19562000 寶 紡 服 飾 名 店 楊惠珠 羅東鎮開元里中正路56號 商羅字第00016271號

7 41613025 光 洋 電 業 行 郭貴貞 羅東鎮義和里中正路65號 商羅字第00002764號

8 41907605 正 達 鐘 錶 行 劉松根 羅東鎮義和里中正路77號 商羅字第00003920號

9 77059582 賓 城 髮 型 美 容 蘇惠玲 羅東鎮羅東里中正路117號 商羅字第00012518號

10 98072576 芝 郁 工 作 室 陳昭宏 羅東鎮中正路130號1樓 商羅字第00014452號

11 99216798 獨領時尚精品服飾 林銘毅 羅東鎮集祥里中正路167號1樓 商宜字第09203157號

12 78233906 雅 服 飾 店 游惠珺 羅東鎮振泰街19號 商羅字第00013606號

13 42067642 藍 青 冰 果 室 林惠淑 羅東鎮振泰街26之1號 商羅字第00007484號

14 77058388 采 依 坊 服 飾 店 賴志明 羅東鎮羅東里振泰街32號1樓 商羅字第00012428號

15 42094444 妮 可 服 飾 名 店 吳王含笑 羅東鎮羅東里振泰街34號 商羅字第00010016號

16 77056305 俊 美 企 業 社 陳義中 羅東鎮公園路1號 商羅字第00012183號

17 42075333 精 美 視 聽 社 林德雄 羅東鎮集祥里長春路52號 商羅字第00008093號

18 14905858 方 林 排 骨 林秀鸞 羅東鎮浮崙里興東路1號1樓 商宜字第09202475號

19 40021092 日興撞球俱樂部 林光明 羅東鎮浮崙里興東路6號之2樓B室 商羅字第00009342號

20 66254736 企 業 家 飲 料 部 林淑惠 羅東鎮集祥里興東路8-1號6樓 商羅字第00013965號

21 78220450 阿 斯 瑪 餐 飲 店 吳文騫 羅東鎮興東路132之2之3號2樓 商羅字第00014224號

22 66260792 尖 端 髮 型 美 容 簡茂雄 羅東鎮集祥里民生路76號2樓 商羅字第00011782號

23 66262742 易 百 拉 皮 鞋 店 童麗珠 羅東鎮集祥里民生路18號 商羅字第00011628號

24 41862810 新羅東冷凍工廠 陳石美容 羅東鎮集祥里民生路6號 商羅字第00001008號

25 41765514 祥 岳 西 裝 社 林祥岳 
羅東鎮集祥里民生路6 號〈新市場1 樓第88
攤位〉 

商羅字第00001820號

26 78238493 有閒來座珈啡廳 劉勝福 羅東鎮純精路6號 商羅字第00013950號

27 02431693 新 儂 士 理 髮 店 魏兔妹 羅東鎮純精路40號1之2樓 商羅字第00015702號

28 40616925 和 美 理 髮 廳 吳王牡丹 羅東鎮純精路471號 商羅字第00014663號

29 77048869 天生贏家企業社 黃冠得 羅東鎮純精路81號 商羅字第00014245號

30 78230020 維 納 斯 餐 廳 林忠科 羅東鎮純精路126號 商羅字第00015162號

31 77059561 健億汽車百貨店 吳佳穗 羅東鎮樹林里純精路388號 商羅字第00012520號

32 02429795 大 昌 車 行 林龍泉 羅東鎮竹林里純精路471號 商羅字第00000988號

33 98072816 蓁 好 美 容 坊 簡美雲 羅東鎮站前路34號1、2樓 商羅字第00016102號

34 42100092 甜 美 食 品 行 林葉 羅東鎮南昌里站前南路68號 商羅字第00009273號

35 70933504 元 福 商 店 吳雅婷 羅東鎮集祥里中正街113巷8號1樓 商宜字第09000649號

36 41795926 登順農機修理行 張水火 宜蘭縣羅東鎮南豪里中正南路14號 商羅字第000023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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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02423862 健康之友專賣店 陳含少 宜蘭縣羅東鎮興東南路66號2樓 商羅字第00009598號

38 41779215 順 記 食 品 行 蔡枝梅 宜蘭縣羅東鎮成功里中正南路181號 商羅字第00002733號

39 41929410 蘭陽陶磁燒字加工店 蔡林素花 宜蘭縣羅東鎮開羅里中山路9號 商羅字第00002137號

40 02433989 得 裕 肥 料 行 林枝松 宜蘭縣羅東鎮東安里中山東路43號1樓 商羅字第00010392號

41 66269153 程 場 鐵 材 行 黃進益 宜蘭縣羅東鎮東安里中山東路129號 商羅字第00001495號

42 77056086 幸 福 坊 王戴秀真 宜蘭縣羅東鎮東安里中山東路1032號 商羅字第00013887號

43 77064810 莎 波 亞 服 飾 魏文昌 宜蘭縣羅東鎮南豪里興東南路36號 商羅字第00012057號

44 66253693 長 旺 機 車 行 林茂長 宜蘭縣羅東鎮南豪里興東南路66號 商羅字第00011041號

45 98069299 意祥文具實業行 蔡淑真 宜蘭縣羅東鎮成功里興東南路158號1樓 商羅字第00014576號

46 40604863 宏 隆 油 行 林惠華 宜蘭縣羅東鎮成功里興東南路163號 商羅字第00004625號

47 02423455 協 進 燈 飾 陳封明 宜蘭縣羅東鎮居仁里興東南路253號 商羅字第00010713號

48 02438106 金 獎 冷 飲 部 吳永振 羅東鎮居仁里興東南路220巷7號1﹒2樓 商羅字第00011765號

49 02427142 星 夜 理 髮 廳 林聰明 宜蘭縣羅東鎮興東南路220巷5號 商羅字第00009868號

50 42095350 俊 偉 影 視 社 邱玉鳳 宜蘭縣羅東鎮居仁里興東南路269之2號 商羅字第00013151號

 
宜蘭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22 日 

發文字號：府旅商字第 0960108948C 號 

主旨：撤銷「大羅東保齡球精品店」（如名冊）等 50 家商號營利事業登記證，請查照。 

依據：依商業登記法第廿九條及第三十條規定辦理。 

公告事項：「大羅東保齡球精品店」等 50 家商號，經國稅單位查報擅自歇業已逾六個月以上未

辦理停、復業或註銷登記，經本府 96 年 6 月 5 日府旅商字第 0960059037 號函通知，

於一個月內向本府提出申辯，迄今業已屆滿，爰依法撤銷旨揭營利事業登記證。 

縣 長 呂 國 華 
 

編號 統一編號 營 業 人 名 稱 負責人姓名 營 業 地 址 證 號

1 98072914 大羅東保齡球精品店 王瑞耀 宜蘭縣羅東鎮居仁里興東南路253號 商羅字第00014509號 

2 92919153 杜 員 外 飲 食 店 吳進文 宜蘭縣羅東鎮居仁里興東南路188之1號2樓 商羅字第00015773號 

3 49940851 穎 瑩 服 飾 店 游綉穎 宜蘭縣羅東鎮南豪里文化街29號1樓 商宜字第09403210號 

4 42018495 廣 穗 香 麻 油 商 行 林立鏞 宜蘭縣羅東鎮南豪里文化街28號 商冬字第00004150號 

5 42079865 明 大 腳 踏 車 行 陳燦輝 宜蘭縣羅東鎮南豪里文化街34號 商羅字第00008092號 

6 40610008 文 化 食 品 店 林英一 宜蘭縣羅東鎮成功里文化街43巷42號 商羅字第00004831號 

7 40572932 銅 源 車 行 林阿丹 宜蘭縣羅東鎮南豪里文化路90號 商羅字第00008956號 

8 77064993 極 香 味 食 品 行 陳俞玉梅 宜蘭縣羅東鎮成功里成功街10號 商羅字第00012244號 

9 42034116 正 光 菓 菜 行 黃文信 宜蘭縣羅東鎮開元里民族路7之4號 商羅字第00009190號 

10 42032139 藝 珊 美 術 社 游錫煌 宜蘭縣羅東鎮義和里民族路16號 商羅字第00005970號 

11 78239177 威 龍 玩 具 店 江宜津 宜蘭縣羅東鎮民族路75號 商羅字第00015679號 

12 42070941 新 小 姐 女 裝 社 王宗三 宜蘭縣羅東鎮義和里民族路61號 商羅字第000076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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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42102845 紫 雨 髮 廊 李忠義 宜蘭縣羅東鎮居仁里民族路60巷3號 商羅字第00010846號 

14 42072814 日 新 自 助 火 鍋 黃錦龍 宜蘭縣羅東鎮居仁里民族路60巷17號 商羅字第00007925號 

15 77061525 千 代 子 髮 型 名 店 馬博文 宜蘭縣羅東鎮民族路78號 商羅字第00012757號 

16 42075122 建 成 菓 菜 行 許王玉蘭 宜蘭縣羅東鎮開元里清潭路18號 商羅字第00007780號 

17 02429182 星 夜 冷 飲 部 李芳惠 宜蘭縣羅東鎮居仁里南門路60之1號 商羅字第00012351號 

18 78223288 凱 帝 茶 藝 館 林惠華 宜蘭縣羅東鎮南門路156號四樓 商羅字第00013396號 

19 02434431 一 隆 魚 丸 店 李榮土 宜蘭縣羅東鎮開元里清潭路30號（第三市場） 商羅字第00010436號 

20 41694510 東 寶 食 品 店 曾寶胎 宜蘭縣羅東鎮居仁里青潭路100號 商羅字第00002162號 

21 40617277 裕 祥 機 車 行 方連祥 宜蘭縣羅東鎮東明里中山路62號 商羅字第00005175號 

22 19573941 茉 莉 商 行 廖玉玲 宜蘭縣羅東鎮中山里中山路三段262及266號 商羅字第00016865號 

23 99831386 大碗炒麵炒米粉專賣店 藍嘉鋒 宜蘭縣羅東鎮開元里中山路3段83號1樓 商宜字第09402539號 

24 42027831 永 福 電 器 行 王仁乾 宜蘭縣羅東鎮浮崙里中山西路12號 商宜字第08900011號 

25 42081601 妞 之 約 髮 廊 張明輝 宜蘭縣羅東鎮浮崙里中山西路35號 商羅字第00011213號 

26 77058253 原 始 林 冷 飲 店 林玠輝 宜蘭縣羅東鎮浮崙里中山西路78之1號 商宜字第09001335號 

27 41783370 勝 昌 鐵 工 廠 陳添喜 宜蘭縣羅東鎮漢民里中山西路208巷4之 商羅字第00000236號 

28 40577508 東 和 水 電 工 程 行 黃秀麗 宜蘭縣羅東鎮漢民里中山西路208巷5之17 商羅字第00003422號 

29 17925370 老 媽 子 拉 麵 屋 李燕昭 宜蘭縣羅東鎮漢民里中山西路212號1樓 商宜字第08901370號 

30 40595230 榮 豐 醬 園 江謝螇 宜蘭縣羅東鎮西安里中山西路355號之1 商羅字第00004527號 

31 98069404 一 心 自 助 餐 蔡發強 宜蘭縣羅東鎮北成里中山西路358之1號 商羅字第00015163號 

32 42067919 日 春 西 葯 房 劉銘泉 宜蘭縣羅東鎮博愛路49號 商羅字第00007471號 

33 77056092 益 福 商 行 葉金成 宜蘭縣羅東鎮南昌里博愛路65號一樓 商羅字第00012317號 

34 42080981 三 友 黑 板 商 行 林謝彩 宜蘭縣羅東鎮康樂里居仁街114之3號 商羅字第00008130號 

35 41659302 長 春 蒸 飯 店 高宗隆 宜蘭縣羅東鎮居仁里居仁巷2號 商羅字第00001657號 

36 66253672 麗 坊 髮 廊 李易旻 宜蘭縣羅東鎮義和里居仁街112號 商羅字第00011381號 

37 78238959 妞 妞 髮 型 工 作 室 葉慧玲 宜蘭縣羅東鎮居仁里居仁路4號 商羅字第00014191號 

38 98072392 福 大 冷 氣 行 張魁龍 宜蘭縣羅東鎮居仁街39巷2號 商羅字第00015820號 

39 29369010 全 來 企 業 社 林秉聰 宜蘭縣羅東鎮居仁里公園路26號4樓之1 商宜字第09401097號 

40 42073399 全 美 影 視 行 游書全 宜蘭縣羅東鎮南豪南寧路3號 商羅字第00007705號 

41 42082019 弘 順 行 曾吳蓮綿 宜蘭縣羅東鎮開羅里開羅巷106號 商羅字第00008192號 

42 41581810 正 郎 俱 樂 部 沈貴香 宜蘭縣羅東鎮康樂里義和巷9號 商羅字第00009842號 

43 78234356 利 樺 食 品 行 李幸樺 宜蘭縣羅東鎮南豪里新興街17號 商羅字第00014001號 

44 77064804 瑞 宏 汽 車 材 料 行 許錫鏗 宜蘭縣羅東鎮西安里純精南路77巷2號 商羅字第00012033號 

45 77056570 日 盛 汽 車 商 行 林政緯 宜蘭縣羅東鎮西安里純精南路57號 商羅字第0001258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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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4909931 大 豐 收 茶 莊 陳添福 宜蘭縣羅東鎮羅莊里光榮路57號1樓 商宜字第09202581號 

47 40613912 柔 韻 髮 型 設 計 施淑如 宜蘭縣羅東鎮中山西街33號 商羅字第00013117號 

48 77058486 屋美榮油漆工程行 陳敬坤 宜蘭縣羅東鎮西安里重陽街95巷21弄27號 商羅字第00012843號 

49 42047908 順 隱 商 號 林阿珠 三星鄉大埔路148之28號 商三字第00000802號 

50 41745905 財 記 什 貨 店 邱創木 三星鄉忠平路134-1號 商三字第00000281號 

 
宜蘭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11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0960088838A 號 

主旨：公告變更礁溪都市計畫「(東北隅旅館區)細部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暨為(健康休閒專用

區)細部計畫」免申請指定建築線範圍圖。 

依據：宜蘭縣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 2條第 4項。 

說明：凡建築基地面臨本公告已開闢完成之計畫道路、人行步道、廣場、公園、綠地、溝渠、

停車場等申請建築案件，除基地另臨接現有巷道須另行指定建築線外，得免申請指定建

築線及區界線。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12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0960089341B 號 

主旨：公告本府核定三星鄉大隱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計畫案。 

依據：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0 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應依本府96年7月12日府建城字第0960089341A號函核定開發計畫開發建築。 

二、公告期間：自 96 年 7 月 16 日起至 96 年 8 月 14 日止，共計 30 天。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26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0960096628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96 年 5 月 17 日府建城字第 0960063802 號函。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78 條至第 81 條等規定。 

公告事項： 

一、黃朝宗先生未經核可，擅於宜蘭縣五結鄉中正路 1 段 100 號住宅用途之建物經營「三立

聯誼社」，違反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27 條、第 28 條規定，本府 96 年 5 月 17

日府建城字第 0960063802 號函請陳述意見，因「應為送達之處所不明」以致無法送達，

特此公示送達。 

二、旨揭文件由本府保管，黃朝宗先生得隨時至本府建設局（住址：宜蘭市縣政北路 1 號，

電話：（03）9251000 分機 1341）領取。 

三、本公示送達公告自刊登公報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送達效力。 

縣 長 呂 國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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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0960098355A 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更頭城都市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說明書、計畫圖，並舉辦說明會。 

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款。 

三、內政部營建署 96 年 5 月 2 日營署都字第 0962907097 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96 年 8 月 1 日起至民國 96 年 8 月 30 日止，共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分別於本府建設局、頭城鎮公所公告欄公開展覽 30 天，並訂於 96 年

8 月 6 日上午 10 時 30 分假頭城鎮公所 2樓會議室舉辦說明會。 
三、任何公民團體對本計畫如有意見，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本府提出，以供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參考審議。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0960098355B 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更礁溪都市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說明書、計畫圖，並舉辦說明會。 

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款。 
三、內政部營建署 96 年 5 月 2 日營署都字第 0962907097 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96 年 8 月 1 日起至民國 96 年 8 月 30 日止，共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分別於本府建設局、礁溪鄉公所公告欄公開展覽 30 天，並訂於 96 年 8

月 6 日下午 2時假礁溪鄉公所會議室舉辦說明會。 
三、任何公民團體對本計畫如有意見，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向本府提出，以供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參考審議。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0960098355C 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更宜蘭市都市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變更宜蘭縣政中心地區都市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說明書、計畫圖，並舉辦說明會。 

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款。 

三、內政部營建署 96 年 5 月 2 日營署都字第 0962907097 號函。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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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96 年 8 月 1 日起至民國 96 年 8 月 30 日止，共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分別於本府建設局、宜蘭市公所公告欄公開展覽 30 天，並訂於 96 年 8

月 13 日上午 10 時假宜蘭市公所第 1會議室舉辦說明會。 

三、任何公民團體對本計畫如有意見，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向本府提出，以供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參考審議。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0960098355D 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更員山都市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說明書、計畫圖，並舉辦說明會。 
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款。 
三、內政部營建署 96 年 5 月 2 日營署都字第 0962907097 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96 年 8 月 1 日起至民國 96 年 8 月 30 日止，共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分別於本府建設局、員山鄉公所公告欄公開展覽 30 天，並訂於 96 年 8

月 13 日下午 2時假員山鄉公所 2樓會議室舉辦說明會。 
三、任何公民團體對本計畫如有意見，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向本府提出，以供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參考審議。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8 月 2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0960099690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 94 年 9 月 2 日府建城第 0940110857 號函。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78 條至 81 條等規定。 
公告事項： 
一、吳豐竹先生因違反都市計畫事件，未依本府 91 年 5 月 23 日府建城字第 0910056623 號行

政處分書繳納罰鍰，爰依行政執行法施行細則第 19 條規定辦理催繳，因「應為送達之處
所不明」以致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旨揭文件由本府保管，吳豐竹先生得隨時至本府建設局（住址：宜蘭市縣政北路 1 號，
電話：（03）9251000 分機 1341）領取。 

三、本公示送達公告自刊登公報之日起經 20 日發生送達效力。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31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0960098355E 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變更冬山都市計畫（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說明書、計畫圖，並舉辦說明會。 
依據： 
一、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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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內政部營建署 96 年 5 月 2 日營署都字第 0962907097 號函。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96 年 8 月 1 日起至民國 96 年 8 月 30 日止，共 30 天。 
二、公開展覽地點：分別於本府建設局、冬山鄉公所公告欄公開展覽 30 天，並訂於 96 年 8

月 15 日上午 10 時假冬山鄉公所第 2會議室舉辦說明會。 
三、任何公民團體對本計畫如有意見，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向本府提出，以供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參考審議。 
縣 長 呂 國 華 
 

法規命令草案預告 
 
宜蘭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訂定「宜蘭縣寬頻管道管理維護自治條例」草案，如附件。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宜蘭縣政府。 
二、訂定依據：內政部補助各機關辦理寬頻管道建置計畫執行要點。 
三、草案內容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14日內陳述意見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宜蘭縣政府工務局 
(二)地址：宜蘭市縣政北路 1 號 
(三)電話：(03)9251000#1325 
(四)傳真：(03)9252099 
(五)電子郵件：g7310218@mail.e-land.gov.tw 

縣 長 呂 國 華 
 
制(訂)定本縣自治條例(規則)提送縣務會議審議條文對照表 SE-FO-204-3 
宜蘭縣寬頻管道管理維護自治條例  條文對照表 
擬訂定條文 說明 備註
擬訂定法規名稱：宜蘭縣寬頻管道管理維護自治條例 明定本自治條例之名稱。  
第一條：為加速寬頻管道建設，有效管理維護寬頻管道，特制定本辦法。緣起  
第二條：寬頻管道以收納固定網路通信業者、有線電視業者、行動
通訊業者(以下簡稱業者)之光纖或政府推動 e 化機關之光纖為
主，並含接續或引出之必要設施物，或其他經本府專案核准之非光
纖纜線，如：號誌纜線、路燈纜線等。 

定義寬頻管道之收容物  

第三條：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管理機關為各鄉(鎮、市)公所，
主管機關及管理機關之權責劃分如下：  

1.主管機關： 

（一）有關寬頻管道縣規章之擬訂事項。 

（二）有關中央補助及縣預算辦理寬頻管道之新闢、修築、改善及養護
計畫之審議與其他事項。 

2.管理機關： 

（一）有關轄區內寬頻管道之新闢、修築、改善及養護計畫之擬訂與執行事
項。 

（二）有關轄區內寬頻管道之管理、維護事項及協助、協辦事項。 

（三）有關轄區內寬頻管道基本資料之蒐集及建立事項。 

依權責定義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及管理機關 

 

第四條：業者應向管理機關申請租用。 規定寬頻管道租用申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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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申請寬頻管道租用應填具相關申請表格並檢附下列檔： 

1.相關主管機關核發之有線電視營運許可證、固網特許執照或建設許可證正
本及影本三份，經查對無誤後，正本當場退還。 

2.申請業者應詳實標繪申請鋪設路段位置，並標註佈設長度，檢附申請圖乙式
三份及指定格式電子檔乙份，申請路段電子檔底圖(格式依主管機關提供為準)。

3.申請租用案件經審查合格者，由管理機關通知限期簽定租用契約並辦理法
院公證，逾期視同棄權。 

序 

第五條：寬頻管道租用管理原則 

1.租用寬頻管道時以每一管中管為單位，業者以獨立租用為原則。 

2.申請租用經審查合格，未經管理機關許可不得分租或轉租其他業者使用。

3.經核准鋪設於寬頻管道之光纖纜線，應清晰標示業者名稱、核准字號及核准期限。

4.租用期間，主管或管理機關因公共工程需要得於三個月前通知業者遷移，
業者應即配合，未能配合者主管或管理機關得派員清除，衍生之一切損失及
費用由業者自行負擔。 

5.使用寬頻管道應不得影響其他業者之公平使用，必要時管理機關得通知業
者限期改善，未於通知期限內改善者，依本辦法相關罰則辦理。 

寬頻管道租用管理原則。 
因公共工程需要得要求業
者配合遷移。 

 

第六條：寬頻管道租金之收取及調整 

1.寬頻管道租金之收取對象以民間業者為主。 

2.管理機關收取租金範圍為該轄區內之各級道路包括：省縣鄉道、市區道路
及村里道路。 

3.寬頻管道租金費率自本辦法頒訂日起，原則每一管中管每月每公尺租金單
價訂為新台幣2元。 

4.寬頻管道租用以一年為期限，續租時應檢附第四條第 1 點之各項檔，於二
個月前提出申請，經核准者得以續租，未經核准者限期拆除。 

5.租金應於契約簽定後一周內一次繳清。租賃期間業者欲終止契約應於一個
月前通知管理機關，該機關於其自行遷除後，無息退還未到期之租金(使用期
間未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算)及履約保證金。 

6.租用寬頻管道之履約保證金，依收取租金費用6個月計。 

7.主管機關得視物價或其他外部因素檢討租金費率，經核定調整之新租金費
率於公告滿六個月後執行，公告期滿原租約尚未屆期者，以原租金適用至約
滿為止。 

8.租金優惠措施另訂之。 

定義寬頻管道租金收取對
象、基本租金費率及調整
時機。 
可收取租金之道路範圍。 
承租或退租之租金繳退原
則，細節由契約另定之。 
租金優惠措施另訂之。 
 

 

第七條：寬頻管道租用業者非經管理機關書面同意，不得將租用契約之權利
轉讓予其他業者。核准使用期間，業者未經通知即自行拆除，已繳付之租金
不得要求退還。 

寬頻管道租用權利之移轉
規定。 

 

第八條：業者如需佈設、維修、清理寬頻管道纜線或相關設施時，應向
管理機關提出申請書，經核准後，管理機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使用業
者，並副知其他業者，俾利派員巡勘檢查以維各管道纜線之安全。 

寬頻管道纜線佈設及維修
之申請。 

 

第九條：施工單位應於寬頻管道工程完工驗收時通知管理機關，管
理機關應會同驗收，驗收完成後，除保固責任外，該管道移交管理
機關維護。 

寬頻管道建置完成驗收合格後，管理機關應至少每年二次執行全面
性人手孔、管道及引上管等之查巡檢修。 
遇其他管線或排水溝修築、路面刨除維修或道路拓寬等工程，有影
響寬頻管道結構體安全之虞時，應由管理機關主動派員在上述路段
執行不定期巡檢，必要時應辦理會勘，釐清權責，作成記錄備查。
管理機關應依本辦法所定之「寬頻管道巡勘查檢維修作業流程」(如
圖一)及「寬頻管道受損維修流程」(如圖二)，建置相關管制書表，
並確實要求各業者遵循辦理，違者管理機關得命其限期改善，逾期
仍不改善者，得終止使用契約或權利，並強制拆除纜線，所需費用
由違規業者自行負擔。 

寬頻管道工程完工後，管
理機關會同驗收。 
寬頻管道定期巡勘及不定
期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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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使用寬頻管道有以下情形之一者，視為違規使用，管理機
關得令業者限期改善或拆除，逾期者管理機關得沒收履約保證金及
處新台幣一萬～十萬元罰鍰，並得按日連續處罰： 
1.於寬頻管道內鋪設未經申請核准之任何物品。 
2.未向管理機關申請核准完成必要租賃程式，即於寬頻管道內鋪設
任何纜線或物品者。 

3.租賃契約因故已失其效力者。 

4.違反第十二條及相關規定且未能於通知期限內改善者前項各式違規情事，
一年內累計達三次或情節重大者，管理機關得一年內不受理該業者之租
用申請。 

寬頻管道違規使用之處置
及罰則。 

 

第十一條：本辦法所需書表，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二條：寬頻管道建置完成之路段，於該路段內之雨水下水道均
禁止暫掛，各暫掛管線並應於寬頻管道埋設完成，開始接受申請租
用起算六個月內拆遷，逾期者，得強制拆除纜線，所需費用及損失
由違規業者自行負擔。 

前項因寬頻管道建置路段完成而必須拆遷之纜線業者，依據「宜蘭
縣雨水下水道暫掛纜線管理自治條例」第 12 條規定辦理退還未到
期部份之使用費。 

寬頻管道建置完成接受申
請租用之相關規定。 
 
 
業者配合進入寬頻管道並
退還未到期部份之暫掛雨
水下水道纜線使用費。 

 

第十三條：可收納於寬頻管道內之業者在已設置寬頻管道路段仍未
全部出租使用狀況下，除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同意外，業者於該路
段均不得申請挖埋管線。 

已建置之寬頻管道路段，可
容納於寬頻管道之管線業者
不得申請該路段道路挖埋。 

 

第十四條：寬頻管道租金由管理機關收取應全數用於市區道路附屬
工程之管理維護；如有未專款使用狀況，主管機關得加倍扣減其他
補助款項。 

收取租金用於市區道路附
屬工程之規定。 

 

第十五條：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宜蘭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宜蘭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條例」。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宜蘭縣政府。 
二、「宜蘭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條例」修正草案如附件。 
三、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 10 日內陳述意見或洽詢： 

承辦單位：宜蘭縣政府工務局 
地址：宜蘭市縣政北路 1 號 
電話：(03)9251000#1325 
傳真：(03)9252099 
電子郵件：g7310218@mail.e-land.gov.tw 

縣 長 呂 國 華 
 
「宜蘭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條例」修正草案總說明 
宜蘭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條例（以下稱本條例）自九十年二月二十一日發布施行。茲為配合寬

頻管道建置後之管理維護及道路挖掘管理資訊化，爰擬具「宜蘭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條例」修

正草案。 
 
「宜蘭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條例」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現 行 條 文 修 正 理 由
擬修正法規名稱：宜蘭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條例 現行法規名稱：宜蘭縣道路挖掘管理自治條例 明定本自治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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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之名稱。 
第一條 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維護縣轄
內道路（中央轄管道路除外）完整，有效提升道路
品質、交通順暢、市容觀瞻及環境清潔，特制定本
自治條例。 

第一條 宜蘭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維護縣轄內
道路（國道、省道除外）完整，有效提升道路品質、
交通順暢、市容觀瞻及環境清潔，特制定本自治條例。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道路挖掘：指因管（纜）線、人（手）孔、閥
箱等之新設、拆遷、換修、擴充或其他用途，需挖
掘宜蘭縣轄區內道路者。 

二、寬頻管道：以收納固定網路通信業者、有線電
視業者、行動通訊業者之光纖或政府推動e化機關
之光纖（含接續或引出之必要設施），或其他經本
府核准之非光纖纜線。 

三、主管機關：指宜蘭縣政府(以下稱本府)。 

四、管理機關：指本府及各鄉（鎮、市）公所。 

五、主辦工程單位：指為辦理公共設施或道路工
程單位（機關）。 

六、申請人：因施作工程有挖掘道路之必要者，該項
工程主管機關 (構) 、管線事業機關 (構) 或起造人。

第二條 本自治條例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挖掘道路：指因新設、拆遷、換修管（纜）線及
其他用途，需挖掘宜蘭縣轄區內道路者。 

二、管理機關：指本府及各鄉（鎮、市）公所。 

三、主辦工程單位：指為辦理公共設施或道路工程單
位（機關）。 

 
 
增訂用詞定義
項目。 

第三條 因施作工程有挖掘道路之必要者，申請人應向
該管道路主管或管理機關申請許可，並繳交許可費。

申請道路挖掘許可應視挖掘道路之權屬，向下列機
關申請許可： 

一、縣鄉道公路：鄉（鎮、市）公所。（委託中央
代管養道路另依該受委託單位規定辦理） 

二、市區及村里道路：鄉（鎮、市）公所。 

三、新闢道路：尚未移交第一款、第二款機
關管理之新闢道路，由主辦工程單位辦理。

四、其他道路：該管道路管理單位。 

特殊狀況或其他情形得逕由主管機關或其指定單
位受理申請。 

前項申請道路挖掘許可應具備以下文件： 

一、申請書。 

二、施工計畫書。 

三、施工範圍位置圖。 

四、管線埋設平面圖及標準橫斷面圖。 

五、工程進度表。 

六、交通維持計畫書。 

七、其他經指定之文件。 

工期未達三日或申挖面積一百平方公尺以下之工
程，免備第二款之施工計畫書。 

自網路線上申請實施後，除第一項規定文件乙份
以紙本函送受理機關外，均應以電子檔型式提供。

第三條之一  前條施工計畫書應包括以下內容: 

一、計畫概要(工期、管線類型、規格、數量)。 

二、機具設備。 

三、施工方式。 

四、品管作業。 

五、預定開工、竣工日期及工程進度表。 

第三條之二 申請人應按申請挖掘面積繳交路面修
復費、核發許可費及保證金，繳納完竣後由管理機
關核發道路挖掘許可證。 

前揭費用申請人得以現金、金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本

第三條 申請道路挖掘管線機關（構）（以下簡稱申
請人），應視挖掘道路之權屬，向下列機關申
請許可： 
一、鄉道公路：本府工務局或其指定之鄉
（鎮、市）公所。 
二、市區及村里道路：鄉（鎮、市）公所。 
三、新闢道路：尚未移交第一款、第二款機關
管理之新闢道路，由主辦工程單位機關辦理。 
前項申請應具備文件如下： 
一、申請書。 
二、施工計畫書。 
三、施工範圍位置圖。 
四、管線埋設平面圖及標準橫斷面圖。 
五、其他經指定之文件。 
道路挖掘採推進工法或潛盾工法施工者，應於竣工
後檢附至少每二十公尺設一測點之引測路面縱、橫斷
面高程資料。 

 
 
 
 
 
 
規定裁罰關。

 
配合道路挖掘
管理系統規定
申請挖掘時必
須繳交之相關
文件。 
 

 

 

 

 

 

 

 

 

規定路面修復
費、規費、保
證金之繳交。

 
 
 
 
成立道路基金
由主管機關訂
定。 
 
繳納保證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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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支票或郵政匯票繳納。 

路面修復費收費標準由主管機關訂定之。核發許可費
收費准用「交通部核發公路挖掘許可或設施物設置許
可收費標準」，保證金以修復費用零點五倍計算。 

申請案件經審查不合格者，管理機關應敘明理由駁
回；可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正；限期內未補正者
視為審查不合格。 

施工損及道路原有設施部分，應由申請人於許可期
限內自行辦理復原。 

第三條之三  申請人所繳交之相關費用應由主管
機關或指定之管理機關成立道路基金，其基金收支
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第三條之四  申請人於申請道路挖掘許可證時，應
繳納保證金。 
道路挖掘竣工移交管理機關後二年內，如申請人因
素致發生路面缺陷，經管理機關通知改善未依限改
善者，則由管理機關代為修復，所需費用由保證金
扣抵，不足之數追繳之，有第三七條之二情形，而
未賠償者，亦同。 

道路挖掘竣工移交管理機關二年後，除應依本自治條例
扣抵保證金之情形外，管理機關應無息退還保證金。 

第三條之五 申請人應於申請許可期滿起十五日辦理
結案作業。未辦理結案作業之申請人，管理機關得禁
止其新案申請及保證金申退作業。結案作業文件包括:
1.結案申請書 
2.竣工圖 
3.管線數值資訊 

4.施工照片內容包括 
 a.施工告示牌 
 b.道路切割 
 c.管線埋深 
 d.回填沙深度 
 e.級配深度 
 f.AC修復厚度 
 g.路面修復平整 
 h.第25條規定之機具 
照片應有附近建物或地標為背景並配合拍攝位置
GIS坐標。 

道路挖掘採推進工法或潛盾工法施工者，應於竣工後
檢附至少每二十公尺設一測點之引測路面縱、橫斷面
高程資料。 
以上資料除書面外可以電子檔形式傳送至挖掘管
理系統辦理結案。 

退還、使用及
減收原則。 
 
 
 
配合道路挖掘
管理系統規定
完工結案必須
繳交之相關文
件。 

第四條 每年十一月一日
‧‧‧‧‧‧‧

起至次年元宵節，為禁挖
期，不得申請道路挖掘。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一、與國家重要建設有關之管線工程及公共建
設等計畫性新建工程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二、既有管線緊急修理工程。 
三、道路交通號誌有關管線工程及民生接
水、接電（信）、視訊網路及  緊急需要者，
管理機關同意後在三日內完成。 
四、總面積二平方公尺以下或路寬五公尺以下。

五、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第四條 每年九月十六日起至次年元宵節，為禁挖
期，但下列情形不在此限： 
一、與國家重要建設有關之管線工程及公共建設等
計畫性新建工程並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二、既有管線緊急修理工程。 

三、道路交通號誌有關管線工程及民生接水、接電
（信）、視訊網路及緊急需要者，辦理機關同意後在
三日內完成。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縮短禁挖期及
增訂例外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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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挖掘 
第五條 一般性之挖掘，係指為經常性業務
所需挖掘道路，包括新增用戶、老舊管線擴充淘
汰及年度計畫地下化工程。 

一般性挖掘  
第五條 一般性之挖掘，係指為經常性業務所
需挖掘道路，包括新增用戶、老舊管線擴充
淘汰及年度計畫地下化工程。 

未修正。 

第六條 申請人應按申請挖掘面積繳交路面修復費
用，其收費標準表如附表。繳納完竣後由管理機關
核發道路挖掘許可。 

經審查不合格者，管理機關應敘明理由駁回；可補
正者，應通知限期補正。 

施工損及道路原有設施部分，應由申請人於許可期
限內自行辦理復原。 

第六條 申請人應按申請挖掘面積繳交路面修復費
用，其收費標準表如附表。繳納完竣後由管理
機關核發道路挖掘許可。 
經審查不合格者，管理機關應敘明理由駁
回；可補正者，應通知限期補正。 
施工損及道路原有設施部分，應由申請人於
許可期限內自行辦理復原。 

併入第三條之
二。 

第七條 申請人應依照核定許可期限、時間、位置、
面積等施工，不得擅自變更。 

橋樑構造物未經許可附掛管線者，視為擅自挖掘。

第七條 申請人應依照核定許可期限、時間、位置、
面積等施工，不得擅自變更。 

橋樑構造物未經許可附掛管線者，視為擅自挖掘。 

未修正。 

第八條 申請人因特殊情形未能如期施工或
取消該挖掘計畫時，應於許可期限內，向管
理機關申請改期或撤銷，逾期未申請者，許
可期限屆滿即失其效力。 
申請提前開工、延期或中止施工，各以一次為限。

第八條 申請人因特殊情形未能如期施工或
取消該挖掘計畫時，應於許可期限內，向管
理機關申請改期或撤銷，逾期不為申請者，
許可期限屆滿即失其效力。 
申請提前開工、延期或中止施工，各以一次為限 

修正部分字。

第九條 挖掘道路，除工程特殊且有連貫性
者外，每次以一條街路為限。 

第九條 挖掘道路，除工程特殊且有連貫性者
外，每次以一條街路為限。 

未修正。 

第一Ｏ條 挖掘道路施工時，各種施工材料
應妥為放置，並應採取下列各項設施： 
一、在施工位置前方及後方，設立施工標
誌，日間設置安全措施，夜間加掛警示燈，
完工後經道路管理機關正式驗收合格三天
內，其安全措施應撤離完畢，並恢復原狀。

二、人孔週圍及管溝兩側，設立圍籬或遮欄。

三、道路管溝有坍方之虞者，應設立臨時樁柵。

四、設置工程施工告示牌。（應於施工路段
起迄點處設置工程告示牌，註明工程名稱、
施工單位、核准文號、承包廠商、預定開、
竣工日期暨每日工作時段、連絡人地址及電
話號碼）。 

第一Ｏ條 挖掘道路施工時，各種施工材料應
妥為放置，並應採取下列各項設施： 
一、在施工位置前方及後方，設立施工標誌，
日間設置安全措施，夜間加掛警示燈，完工
後經道路管理機關正式驗收合格三天內，其
安全措施應撤離完畢。 
二、人孔週圍及管溝兩側，設立圍籬或遮欄。 
三、道路管溝有坍方之虞者，應設立臨時樁柵。 
四、設置工程施工告示牌。（應於施工路段
起迄點處設置固定式工程告示牌註明工程名
稱、施工單位、核准文號、承包廠商、預定
開、竣工日期暨每日工作時段、連絡人地址
及電話號碼）。 

未修正。 

第一一條 挖掘道路管溝應注意避免損壞管溝
內兩旁其他管線及公共設施，同一道路兩旁不
得同時挖掘，市區及交通繁忙地段，每次挖掘
不得超過一百公尺，挖掘長度超過一百公尺，
應先將原有道路回填、夯實與舖設瀝青混凝土
面層至原路面平齊後始得繼續挖掘，或以其他
經管理機關核可方式為之。郊區地段最長以二
百公尺為限，必要時得縮短之。 

第一一條 挖掘道路管溝應注意避免損壞管
溝內兩旁其他管線及公共設施，同一道路兩
旁不得同時挖掘，市區及交通繁忙地段，每
次挖掘不得超過一百公尺，挖掘長度超過一
百公尺，應先將原有道路回填、夯實與舖設
瀝青混泥土面層至原路面平齊後始得繼續挖
掘。郊區地段最長以二百公尺為限，必要時
得縮短之。 

修正部分字。

第一二條 挖掘道路施工及人（手）孔進行高
程調整前，應以切割機切割路面後，始可開
挖，施工中所挖除之土方及原有級配底層，
一律隨即運離，不得堆放管溝邊及道路上。

第一二條 挖掘道路施工前，應以切割機切割
路面後，始可開挖，施工中所挖除之土方及
原有級配底層，一律隨即運離，不得堆放管
溝邊及道路上。 

增加及人（手）
孔進行高程調
整之部分。 

第一三條 挖掘道路管線埋設在快慢車道需
要設置人孔時，必須使用預鑄鋼鐵成品埋
設，其強度應能負荷 HS-20 以上載重車輛之
通行為準，不得使用木板或混凝土板代替。

第一三條 挖掘道路管線埋設在快慢車道需
要設置人孔時，必須使用鐵蓋，其強度應能
負荷 HS-二十以上載重車輛之通行為準，不
得使用木板或混凝土板代替。 

鐵蓋修正為預
鑄鋼鐵成品埋
設。 

第一四條 於交通頻繁之重要道路，管理機
關得要求申請人於下午十時至翌晨六時內
施工。施工期間，應採低噪音施工方式，並
完成回填工作，如不及回填時需備相當長度
之止滑鐵板加蓋於管溝上，及採取必要之安

第一四條 交通頻繁之重要道路，其橫越道路
管溝之挖掘及埋設管線，應於下午十時至翌
晨六時內施工。施工期間，應採低噪音施工
方式，並完成回填工作，如不及回填時需備
相當長度之止滑鐵板加蓋於管溝上，及採取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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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警示措施，避免止滑鐵板滑動並與路面保
持平順，維持通行。 

必要之安全警示措施，避免止滑鐵板滑動並
與路面保持平順，維持通行。 

第一五條 挖掘道路路面寬度其挖掘深度在
一‧五公尺以內者，挖掘邊坡按一：○‧一
五斜率計算，另每邊各加十公分。其挖掘深
度超過一‧五公尺者，視其地質情形及交通
狀況個案協調，如需打鋼板樁者，以鋼板樁
外側每邊各加十公分計價收費。 
挖掘道路路面寬度如未達六十公分者，以六
十公分計價收費。 
完工後會勘丈量挖掘道路寬度，如超過申請
挖掘面積時，申請人應於五天內補繳。 

第一五條 挖掘道路路面寬度其挖掘深度在
一‧五公尺以內者，挖掘邊坡按一：○‧一
五斜率計算，另每邊各加十公分。其挖掘深
度超過一‧五公尺者，視其地質情形及交通
狀況個案協調，如需打鋼板樁者，以鋼板樁
外側每邊各加十公分計價收費。 
挖掘道路路面寬度如未達六十公分者，以六
十公分計價收費。 
完工後會勘丈量挖掘道路寬度，如超過申請
挖掘面積時，申請人應於五天內補繳。 

未修正。 

第一六條 管線埋設深度，其管頂至路面之
距離在快慢車道不得少於一‧二公尺，巷
道、產業道路不得少於○‧七公尺，人行道
不得少於○‧五公尺，地形情況特殊經加作
鋼筋混凝土保護管線者可減至○‧三公尺。

第一六條 管線埋設深度，其管頂至路面之距
離在快慢車道不得少於一‧五公尺，巷道、
產業道路不得少於○‧七公尺，人行道不得
少於○‧五公尺，地形情況特殊經加作鋼筋
混凝土保護管線者可減至○‧三公尺。 

修正管頂至路
面之距離在快
慢車道不得少
於一‧二公尺

第一七條 道路挖掘後之回填，應先抽乾積
水，再以符合規定之材料分層回填，夯實至
規定密度以控制性低強度材料(CLSM)或以
多功能再生混凝土(MRC)回填。道路底層應
以碎石級配料回填，每層不得超過三十公
分，並夯實至最大乾密度百分之九十以上。
不論管溝或人手孔周邊面層所 鋪設材料之
材料，應經主管或管理機關核可。 
管溝挖掘長度超過三十公分以上時，需附密
度試驗報告報核，每超過三百平方公尺應增
加取樣乙處作密度試驗，於完工後報許許可
之管理機關審核通過始同意接管。 
申請人如有回填不實之前例，管理機關得限
定以控制性低強度材料(CLSM)回填。 

第一七條 道路挖掘後之回填，應先抽乾積
水，再以符合規定之材料分層回填，夯實至
規定密度。道路底層應以碎石級配料回填，
每層不得超過三十公分，並夯實至最大乾密
度百分之九十以上。 
管溝挖掘超過三十公分以上時，需附密度試
驗報告報核，每超過五百平方公尺應取樣作
密度試驗於完工後報許可道路管理機關審核
通過始同意接管。 

回填料改用控
制性低強度材
料(CLSM)或
以多功能再生
混凝土(MRC)
回填。 

第一八條 道路挖掘後回填之碎石級配厚度如下：

一、快、慢車道不得少於五十公分。 
二、巷道、產業道路、人行道不得少於三十公分。

第一八條 道路挖掘後回填之碎石級配厚度如下： 
一、快、慢車道不得少於五十公分。 
二、巷道、產業道路、人行道不得少於三十公分。 

刪除 

第一九條 道路修復作業完成後，應舖設臨
時瀝青混凝土路面。並應作平坦度試驗，其
平整度標準為三公尺直規單點高低差不得
超過正負零點六公分。 

第一九條 道路作業修復完成後，應舖設臨時
瀝青混凝土路面與原有道路厚度之瀝青混凝
土路面，並應作平坦度試驗，其平坦度應以
直規量測，與管溝兩側原有路面之連線高低
差不得超過一公分。 

規範鋪設瀝青
混凝土路面平
坦度。 

第二Ｏ條 申請人在道路修復作業完成自行
檢驗合格後，通知管理機關會勘，驗收合格
後由管理機關修復路面並應負巡查修復管
理之責任，未經管理機關會驗認可前，有關
挖掘道路路段之養護及交通安全，應由申請
人負責；至於路面修復完成後，應保固二
年；如因挖掘部分路面異常下陷，申請人應
負責並負擔復原及施作費用。 

第二Ｏ條 申請人在道路作業修復完成自行
檢驗合格後，通知管理機關會勘，驗收合格
後由管理機關修復路面，未經管理機關會驗
認可前，有關挖掘道路路段之養護及交通安
全，應由申請人負責；至於路面修復完成後，
二年內如因挖掘部分路面異常下陷，申請人
應負責重新施作費用。 

修正部分文字
敘述。 

第二一條 瀝青混凝土面層修復應於原有道路
面層進行切割，並於各連結面縱面塗粘層瀝
青，再行舖設熱拌瀝青混凝土，其修復厚度需
與原道路厚度相同，如原道路鋪面厚度低於五
公分者修復加鋪厚度不得少於五公分。 

第二一條 瀝青混凝土面層修復應於原有道
路面層切割縱面塗粘層瀝青，其修復厚度，
以原有路面厚度為原則，最少不得少於五公
分。 

規範鋪設瀝青
混凝土路面厚
度。 

第二二條 申請人拒不回填，或夯實未達規
定密度回填不實或施工現場未恢復原狀
者，經管理機關通知改善，未於三日內改善
或改善不符規定者，得撤銷許可。管理機關

第二二條 申請人拒不回填，或夯實未達規定
密度或施工現場未恢復原狀者，經管理機關
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善或改善不符規定
者，得撤銷許可。管理機關必要時得自行或

定義逾期時間
為三日內及定
義自行或委由
他人改善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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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得自行或委由第三人代為改善，所需
費用由申請人繳交之保證金負擔，並加倍收
取罰緩一倍修復費用。 

委由第三人代為改善，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
擔，並加倍收取修復費用。 

需費用由已繳
交之保證金負
擔。 

第二三條 道路挖掘前，申請人應預先蒐集
有關資料，必要時查勘地下埋設物位置及深
度。挖掘道路施工導致公路損壞，或損壞其他
管線，或因安全設施不當導致交通事故，申請
人應即通知有關單位搶修或處理，除應負責所
需修復費用外，並負全部之侵權行為責任。 

第二三條 道路挖掘前，申請人應預先蒐集有
關資料，必要時查勘地下埋設物位置及深度。
挖掘道路施工導致公路損壞，或損壞其他管
線，或因安全設施不當導致交通事故，申請人
應即通知有關單位搶修或處理，除應負責所需
修復費用外，並負全部之侵權行為責任。 

未修正。 

第二四條 快車道應避免挖掘，如屬必須挖
掘埋管時，不論原路面新建或封面年限多
長，修復費用除其挖掘部分按原路面厚度及
底層計收修復費外，應加收全幅路面五公分
厚度之封層及刨除費用，如路中央設有分隔
島者，以分隔島為界。 

第二四條 快車道應避免挖掘，如屬必須挖掘
埋管時，不論原路面新建或封面年限多長，
除其挖掘部分按原路面厚度及底層計收修復
費外，應加收全幅路面五公分厚度之封層費
用，如路中央設有分隔島者，以分隔島為界。 

刪除部分已適
用 於 所 有 車
道。 
增 加 刨 除 費
用。 

第二五條 道路挖掘開工時施工單位應備妥
挖掘回填所需之壓路機、沖擊式夯實機及灑
水車等機具，管理機關得派員檢查。 

第二五條 道路挖掘開工時施工單位應備妥
挖掘回填所需之壓路機、沖擊式夯實機及灑
水車等機具，管理機關得派員檢查。 

未修正。 

緊急性挖掘  
第二六條 緊急性挖掘，係指自來水管、瓦
斯管、油管、電力、電信及其他管線，臨時
重大損壞或故障緊急搶修必須挖掘道路者。

緊急性挖掘  
第二六條 緊急性之挖掘，係指自來水管、瓦
斯管、油管、電力、電信及其他管線，臨時
重大損壞或故障緊急搶修必須挖掘道路者。 

未修正。 

第二七條 申請緊急性挖掘道路者，應立即
通知管理機關、縣環境保護局及縣警察局備
案後先行施工，並應於三日內檢具相關證明
資料與搶修前後對照照片，補辦申請手續。
未依前項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者，視為擅自
挖掘。 

第二七條 申請緊急性挖掘道路者，應立即通
知管理機關、縣環境保護局及縣警察局備案
後先行施工，並應於三日內檢具相關證明資
料與強修前後對照照片，補辦申請手續。 
未依前項規定期間內提出申請者，視為擅自
挖掘。 

未修正。 

第二八條 緊急性挖掘有關施工、安全措
施、回填等，應依第十三條至第第二十八條
之規定辦理。 

第二八條 緊急性挖掘有關施工、安全措施、
回填等，應依第十三條至第第二十八條之規
定辦理。  

未修正。 

計畫性之挖掘 
第二九條 計畫性之挖掘，係指為辦理配合
各項公共建設等計畫性工程需挖掘道路而
言。 
前項挖掘道路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公共建設工程計畫核准後，主辦工程單
位應即將工程計畫項目，設計基本原則、斷
面圖及現況平面圖，分送各管線機構，做為
拆遷或新設管線等預算編列之準備。 
二、主辦工程單位應綜合各管線機構所提供
圖表資料，配合工程計畫擬定各種管線埋設
位置，擇期通知各管線單位協商決定管線位
置、拆遷位置、拆遷範圍及計畫拆除期限，
管線拆遷工程有關土木部分，得委託主辦工
程單位統一代辦。 
三、各管線位置協商決定後不得變更，如因
橫越交錯關係，得由主辦工程單位視實際酌
予昇降或避讓。 
四、配合道路拓寬改善之管線如配合辦理地下
化或移設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免收路面修復費。

五、配合本府辦理拓寬改善工程（瀝青混凝
土加封工程除外）者得免繳費，但應辦理挖
埋申請手續。 

計畫性挖掘  
第二九條 計畫性之挖掘，係指為辦理配合各
項公共建設等計畫性工程需挖掘道路而言。 
前項挖掘道路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公共建設工程計畫核准後，主辦工程單
位應即將工程計畫項目，設計基本原則斷面
圖及現況平面圖，分送各管線機構，為拆遷
或擬定新設管線等預算編列。 
二、主辦工程單位應綜合各管線機構所提供
圖表資料，配合工程計畫擬定各種管線埋設
位置，擇期通知個管線單位協商決定，管線
位置、拆遷位置、拆遷範圍及計畫拆除期限，
管線拆遷工程有關土木部分，得委託主辦工
程單位統一代辦。 
三、各管線位置協商決定後不得變更，如因
橫越交錯關係，得由主辦工程單位視實際酌
予昇降或避讓。 

規定配合道路
拓寬時管線單
位得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免收
路面修復費，
惟仍應辦理挖
埋申請手續。

第三Ｏ條 依代辦方式統一施工工程，有關 第三Ｏ條 依代辦方式統一施工工程，有關設 修正部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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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施工之連繫，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施工期中各管線機構與主辦工程單位，
應指派連繫人員，隨時協調。 
二、自行供給之材料，應按預定進度分批送
交主辦工程單位。 
三、代辦工程預算之代辦費用，應於工程發包
後，先撥交一半經費予主辦工程單位，工程進
度達 50％再撥交另一半經費予主辦工程單
位，工程完工後按實做數量結算多退少補。 
四、各代辦工程施工期中，因遭遇特殊困
難，或不能配合其他設施，或與實際情形互
有出入時，如情節重大應再與申請人商討另
行研訂者，其因此而變更設計或改變施工方
式增加之費用，由管線機構負擔。 
五、管線機構自行施工之特殊管道，應配合
主辦工程單位預定進度施工。 

計施工之連繫，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施工期中各管線機構與主辦工程單位，
應指派連繫人員，隨時協調。 
二、自行供給之材料，應按預定進度分批送
交主辦工程單位。 
三、按工程預算將代辦費用，應於工程發包
後，撥交一半經費予主辦工程單位，工程進
度達 50％再撥交一半經費予主辦工程單位，
工程完工後按實做數量結算多退少補。 
四、各代辦工程施工期中，因遭遇特殊困難，
或不能配合其他設施，或與實際情形互有出
入時，如情節重大應再與申請人商討另行研
訂者，其因此而變更設計或改變施工方式增
加之費用，由管線機構負擔。 
管線機構自行施工之特殊管道，應配合主辦
工程單位預定進度施工。 

詞。 

罰則  

第三一條 本自治條例所訂相關裁罰由管理機關
辦理。並得於執行無效時，移送法院強制執行。

第三一條之一 

未經許可擅自挖掘或違反第七條規定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修復；逾
期未修復或修復不符規定者，得按次連續處罰。

未經許可擅自挖掘或違反第七條規定者，除依前
項處罰外並應補繳相關費用，如有涉及刑事責
任，依規定函請司法機關偵辦。 

罰則  

第三一條 未經許可擅自挖掘或違反第七條規定
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
期修復；逾期未修復或修復不符規定者，得連續
處罰。 

未經許可擅自挖掘或違反第七條規定者，除依前
項處罰外並應補繳相關費用，如有涉及刑事責
任，依規定函請司法機關偵辦。 

增加裁罰機關
及執行無效之
處理。 

 

依據公路法及
市區道路條例
規定調整罰鍰
金額。 

第三二條 申請人違反第十條至第十四條規定，
管理機關得撤銷挖掘許可及勒令停止繼續施
工，並通知於一定期限內回復原狀或採取相關設
施，逾期未回復原狀或採取相關設施者，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連續處罰。

勒令停止繼續施工時，除復原之必要工作外，如
繼續施工時以擅自挖掘規定處分。 

第三二條之ㄧ 

挖掘道路施工，申請人未以切割機切割路面時，
以該申請案申請長度計算每公尺罰鍰新台幣一
千元。 

道路修復作業完成並已加鋪臨時瀝青混凝土路
面路段，如係因施工因素致需重新挖掘者應再重
新辦理申請，並將依緊急性挖掘程序辦理，但其
費用則依原繳費用三倍繳交。 

第三二條之二 

施工期間未依交通維持計畫配設相關人員及設備
者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
上、下午連續處罰；未依本條例規定方式施工或修
復改善者，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按日連續處罰。 

第三二條 申請人違反第十條至第十四條規定，管
理機關得撤銷挖掘許可，並通知於一定期限內回
復原狀或採取相關設施，逾期未回復原狀或採取
相關設施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連續處罰。 

除撤銷挖掘許
可，另規定勒
令停工繼續施
工及如繼續施
工時即為擅自
挖掘處分。 

 

規定未切割方
式處理路面時
之罰則。 

 

 

未依交通維持
計畫、本自治
條例規定之施
工放式或修復
改善之罰則。

第三三條 申請人於一年內，經依第三十一條或
第三十二條規定處分五次以上或同一申請案經
處分二次以上者，管理機關得停止核發該申請人
其他案件申請許可。 

受理申請之管理機關應負責維護管理轄內受理
申請各權屬之道路路面平整，無論是否為代辦或
配合工程如申請人因負責提供之材料、機具、設
備不足而造成道路工程延宕逾期，其逾期之責任

第三三條 申請人於一年內，經依第三十一條或第
三十二條規定處分五次以上同一申請案經處分二
次以上者，管理機關得停止核發該其他申請許可。 

停止核發道路
挖掘許可之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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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罰款應由申請人負責，拒不負責之申請人，停
止其申請權利。 

附則  

第三四條 凡新築道路、拓寬翻修等工程，計畫
定案後，主辦工程單位應將預定施工日期，通知
各有關單位配合埋設地下管線。 

除緊急搶修或重大事由外，新建橋樑工程完工五
年內、道路新築或拓寬完成後三年內或翻修改善
二年內停止受理申請挖掘，惟屬道路交通號誌有
關管線工程及民生接水、接電（信）、視訊網路
及緊急需要者不在此限。 

已設置共同管溝(道)或寬頻共同管道之路段，該
管溝（道）可容納管線所屬申請人不得於該路段
申請挖掘許可。 

附則  

第三四條 凡新築道路、拓寬翻修等工程，計畫定
案後，主辦工程單位應將預定施工日期，通知各
有關單位配合埋設地下管線。 

除緊急搶修或重大事由外，新建橋樑工程五年
內、道路新築或拓寬完成後三年內或翻修改善二
年內停止受理申請挖掘。 

另規定已設置
共同管溝(道)
或寬頻共同管
道者，該類別
之管線均不得
申請挖埋。 

第三五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道路管理機關得指定
路線或區域，公布禁止或限制挖掘道路： 

一、國家慶典節日。 

二、重大性活動期間。 

三、公共安全或其他交通上認有必要時。 

四、已實施或預定實施多種管線同時埋設之道路。 

五、選舉投票日前後一定期間。 

六、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期間。 

第三五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道路管理機關得指定
路線或區域，公布禁止或限制挖掘道路： 

一、國家慶典節日。 

二、重大性活動期間。 

三、公共安全或其他交通上認有必要時。 

四、已實施或預定實施多種管線同時埋設之道路。 

五、選舉投票日前後一定期間。 

增加其他經主
管機關指定之
期間。 

第三六條 挖掘道路施工時，如涉及私有土地產
權問題，應即停止挖掘，由申請人負責協調解決
後再行施工。 

第三六條 挖掘道路施工時，如涉及私有土地產權
問題，應即停止挖掘，由申請人負責協調解決後
再行施工。 

未修正。 

第三七條 主辦工程單位加封路面或刨除路面
前，應通知管線機構無條件配合提升（降）所屬
人（手）孔（鐵）蓋、消防栓制水閥與新舖路面
齊平，其平整度標準為三公尺直規單點高低差不
得超過正負零點六公分。 

申請人應針對人（手）孔（鐵）蓋高程應儘速配合升降
與路面平齊，並負責施工期間之行車安全。 

管理機關於必要時得自行或委託第三人代為改
善，所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並得罰鍰一至五倍
修復費用，未修復前如因而產生事故，由主辦工
程單位負責。 

第三七條 主辦工程機關加封路面或刨除路面
前，應通知管線機構無條件配合提升（降）所屬
人（手）孔（鐵）蓋、消防栓制水閥與新舖路面
齊平。 

規範人手孔等
設施與瀝青混
凝土路面平坦
度。 

第三七條之ㄧ 人手孔提升或下降均需於人孔周
圍以切割方式處理並回填平齊。 

 列入第12條 

第三七條之二  因道路挖掘發生損害他人權利
或發生國家賠償責任者，申請人應依法負其責
任。 

 因道路挖掘發
生損害他人權
利或發生國家
賠償之責任釐
清。 

第三八條 本自治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它法律
之規定。 

第三八條 本自治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它法律之
規定。 

公路法及市區
道路條例刻正
修訂人手孔須
隱蔽式施作之
草案，一旦通
過，本自治條例
隨即配合適用。

第三九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第三九條 本自治條例自公布日施行。  未修正。 

 

 

 



宜蘭縣政府公報                96 年 9 月號 第 13 期 
 
 

 40

 

 

 

 

 

 

 

 

 

 

 

 

 

 

 

 

 

 

 


